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重訴字第206號

原      告  林俊成 

原      告  林秀穗 

            慶奉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林俊良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國益律師

複  代理人  莊景智律師

被      告  白素月（李東陽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李依芮（李東陽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宗衛（李東陽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蕭明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3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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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

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

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

第175條、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李東陽於訴訟繫

屬中之民國112年8月5日死亡，繼承人為白素月、李依芮、

李宗衛，有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460至464

頁），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並於同年10月25日向本院具

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四第456頁），經核於法尚無不

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㈠原告林

俊良部分：①馥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馥鋒公司）、潘

振豐（馥鋒公司及潘振豐前經本院為一部判決）應連帶給付

林俊良新臺幣（下同）534萬3,964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潘振

豐、李東陽應連帶給付原告林俊良534萬3,964元，及自108

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③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

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㈡原告林俊成部分：①馥鋒公司、潘

振豐應連帶給付原告林俊成465萬8,084元，及自108年11月2

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潘

振豐、李東陽應連帶給付原告林俊成465萬8,084元，及自10

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③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

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㈢原告林秀穗部分：①馥鋒公司、潘

振豐應連帶給付林秀穗1,058萬3,693元，及自108年11月26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潘振

豐、李東陽應連帶給付林秀穗1,058萬3,693元，及自108年1

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③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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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免給付責任。㈣原告慶奉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慶奉公

司）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原告慶奉公司6,

662萬8,122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潘振豐、李東陽應連帶給付原

告林秀穗6,662萬8,122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③前二項聲明，如有

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㈤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一第8至10頁）。嗣原

告於113年1月23日具狀追加請求賠償金額，而擴張訴之聲明

如下述變更後聲明所示（本院卷四第491至494頁），核與前

揭規定相符，於法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李東陽為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段000○00號4樓之

1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以下同號房屋均以樓層稱之）之所

有權人，馥鋒公司前向李東陽承租系爭房屋，作為公司堆放

易燃性化學溶劑倉庫使用。馥鋒公司設置於系爭房屋之冷氣

室內機於107年6月12日19時7分許，因電線走火造成火災，

系爭房屋內存放有大量易燃物品，導致大火延燒波及同棟建

物林俊良所有4樓之2房屋、林俊成所有4樓之3房屋及林秀穗

所有6樓之1房屋（下稱系爭火災）。

　㈡李東陽身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依法有維護建築物構造及設

備安全之義務，其明知系爭房屋內部電源線連接之電路、亦

明知馥鋒公司於系爭房屋內設置24小時運轉高耗能之空調設

備，且於室內堆放大量高度公共危險之易燃性有機化學溶

劑，極有可能因用電量驟升使配電設備不堪負荷而生火災，

卻怠於定期檢測電氣設備使用狀況及安全性、設置電路斷路

器等足以防止電流過載之安全設備，亦未依法變更建築物使

用類別、未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而有違反建築法第

73條第2項、第77條、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規定項目檢討標

準表、消防法第6條、第15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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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以下簡稱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01條、公共危險物品

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

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款、第10條第1項、第

2項、第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第8款、第23條第1項第1

款、第2款第3目、第4目、第5目、電業法第32條、用戶用電

設備檢驗辦法第16條第1項、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以下簡

稱裝置規則)第293條第1項、第294條第1項第1款、第294條

之1、第294條之2第2項第14款、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等

規定，仍貿然出租予馥鋒公司，致冷氣室內機因電線走火發

生系爭火災。且因李東陽未依法申請建築物變更許可，擅自

進行二次施工，將系爭房屋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致系爭

火災火勢向上嚴重延燒。原告因而無端遭波及受有財產上之

損害。又李東陽業於112年8月5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被

告三人，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

條、第77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負賠償責任等語。

　㈢原告因系爭火災所受損害如下：

　⒈林俊良部分：

　　⑴火害鑑定費用9萬8,100元

　　⑵建築物修繕費用419萬9,808元

　　⑶租金損失27萬元：每月1萬5,000元，自108年1月1日至109

年6月30日，共計18個月。

　　⑷交易價值貶損122萬3,000元　

　　⑸社區管理費5萬7,528元：每月3,196元，自108年1月1日至

109年6月30日，共計18個月。

　　⑹基上，林俊良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金額合計為584萬

8,436元【計算式：9萬8,100元＋419萬9,808元＋27萬元

＋122萬3,000元＋5萬7,528元＝584萬8,436元】。

　⒉林俊成部分：

　　⑴火害鑑定費用25萬5,300元

　　⑵建築物修繕費用291萬2,427元

　　⑶租金損失27萬元：每月1萬5,000元，自108年1月1日至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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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30日，共計18個月。

　　⑷交易價值貶損135萬元　

　　⑸社區管理費6萬3,648元：每月3,536元，自108年1月1日至

109年6月30日，共計18個月。

　　⑹基上，林俊成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金額合計為485萬

1,375元【計算式：25萬5,300元＋291萬2,427元＋27萬元

＋135萬元＋6萬3,648元＝485萬1,375元】。　

  ⒊林秀穗部分：

　　⑴建築物修繕費用1,147萬0,407元

　　⑵租金損失52萬8,000元：每月2萬2,000元，自107年7月1日

至109年6月30日，共計24個月。　

　　⑶交易價值貶損269萬6,000元　

　　⑷社區管理費10萬4,448元：每月4,352元，自107年7月1日

至109年6月30日，共計24個月。

　　⑸基上，林秀穗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金額合計為1,479

萬8,855元【計算式：1,147萬0,407元＋52萬8,000元＋26

9萬6,000元＋10萬4,448元＝1,479萬8,855元】。

　⒋慶奉公司部分：

　  ⑴火害鑑定費用39萬元2,300元

　　⑵貨物損失9,005萬6,835元

　　⑶租用臨時倉庫費用18萬9,560元

　　⑷設備損失151萬7,630元

　　⑸營業損失186萬5,408元

　　⑹基上，慶奉公司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金額合計為9,40

2萬1,733元【計算式：39萬元2,300元＋9,005萬6,835元

＋18萬9,560元＋151萬7,630元＋186萬5,408元＝9,402萬

1,733元】。

　㈣並聲明：⒈林俊良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林

俊良584萬8,436元，及自107年10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

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林俊良1萬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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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元；③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

之遺產範圍內與被告潘振豐連帶給付林俊良584萬8,436元，

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④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

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

之日止，按月給付林俊良1萬8,196元；⑤前四項聲明，如有

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⒉

林俊成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林俊成485萬

1,375元，及自107年10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自109年7月

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林俊成1萬8,536元；③白

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

內與潘振豐連帶給付林俊成485萬1,375元，及自108年11月2

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④白

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

內與潘振豐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

付原告林俊成1萬8,536元；⑤前四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

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⒊林秀穗部

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林秀穗1,479萬8,855

元，及自107年10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②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

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林秀穗2萬6,352元；③白素

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

與潘振豐連帶給付原告林秀穗1,479萬8,855元，及自108年1

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④被告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

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

止，按月給付林秀穗2萬6,352元；⑤前四項聲明，如有任一

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⒋慶奉

公司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慶奉公司9,402

萬1,733元，及自107年10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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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

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給付慶奉公司9,

402萬1,733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③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

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㈤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鑑定

書）認定，系爭火災事故發生之起火原因係為電氣因素所

致，起火處為系爭房屋漆房倉庫之冷氣室內機處，而李東陽

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惟系爭房屋起初係以空屋無家具方式

出租予馥鋒公司，該冷氣室內機及其電源設備均係馥鋒公司

承租後自行裝設，並非系爭房屋原本既有之電氣設備，且設

置於漆房倉庫之冷氣室內機電源線均得隨時插拔，觀念上並

非屬建築物之成分，而不符所稱建築物設備，李東陽應無維

護義務，自難以該冷氣室內機發生電氣因素火災，而歸咎於

李東陽就系爭房屋之設置或保管有欠缺。再者，系爭房屋既

已出租予馥鋒公司管理使用，李東陽對於系爭房屋即無事實

上之管領力，系爭房屋之消防設施應由承租人負責維護，另

系爭房屋陽台外推並非李東陽所擴建，且依系爭鑑定書就起

火原因既認定為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之電氣因素造成，則系爭

火災之發生即與陽台外推無因果關係。建築法部分，該條立

法目的並非防範火災發生，縱未聲請變更建築物使用類別，

亦與系爭火災之發生無關。消防法部分，因馥鋒公司堆放之

物品並非公共危險物品，故無違反消防法規定。電業法部

分，其規範對象應為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並非建築

物所有權人，且原告亦無證明系爭火災確係因系爭房屋設置

欠缺所致，自難認李東陽有違法之情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17條部分，投保義務人並非限於所有權人，承租人亦包含

在內，且該條例並非保護他人之法律，有無投保亦與系爭火

災事故之發生並無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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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又原告雖主張因系爭火災受有鑑定費用、建築物修繕費用、

租金損失、交易價值貶損等損害，惟民法第184條關於侵權

行為所保護之法益僅限於權利（固有利益），而不及於權利

以外之利益，原告所請求之損害均與權利無涉，而屬純粹經

濟上損害或純粹財產上損失，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規定請求賠償，應屬無據。且原告所提系爭房屋修復費用

之報價單未為主張必要性及折舊；實價登錄資料無從作為交

易價值減損15%依據；火災保險公證結案報告書及進貨憑證

並無統計實際損害數量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四第378至379頁）：

  ㈠馥鋒公司向李東陽承租系爭房屋並作為倉庫漆房使用，內有

放置溶劑、塗料、硬化劑及洗磨水。

  ㈡於107年6月12日19時7分許，自系爭房屋漆房處發生系爭火

災事故，並延燒至林俊良所有4樓之2號、林俊成所有4樓之

3、林秀穗所有6樓之1號房屋及慶奉公司之貨物。

  ㈢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出具之系爭鑑定書認定，系爭火災事故發

生之起火點在系爭房屋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且起火原因係電

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較大。

  ㈣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將系爭火災事故證物送內政部消防署鑑

定，經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報告認定：「熔痕巨觀及

微觀特徵與導線短路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

四、本件爭點：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之

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主張李東陽違反建築法、消

防法及電業法等規定，有無理由？

  ㈢原告以系爭房屋「冷氣室內機」、「未經許可擅自進行二次

施工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為由，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8



  ㈣原告依民法第774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

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

為之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依此規定，侵權行為

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

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

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

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

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之漆房因冷

氣室內機電氣因素致生系爭火災，系爭火災發生之原因係可

歸責於李東陽之行為所致，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舉證責

任分配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以實其

說。

　⒉依系爭鑑定書關於起火原因研判記載略以：「起火處是在49

2之19號4樓之1（馥鋒公司）漆房冷氣室內機處。勘察現

場，發現492之19號4樓之1（馥鋒公司）漆房冷氣室內機處

有2塊冷氣室內機機板及冷氣銅管，2塊冷氣室內機機板及冷

氣銅管均嚴重受火熱燒損。…北側外牆靠近漆房處有2台冷

氣室外機。2台冷氣室外機即供漆房內2台冷氣室內機使用，

中間連接有冷氣配管、電源配線、配電箱及電控箱，其均受

火熱嚴重燒損。…漆房冷氣室內機處有1條電源線。檢視電

源線燒損情形，發現電源線絕緣被覆燒失，銅導線外露，且

有熔斷之情形。…門口處有2個配電箱，配電箱1內部無熔絲

開關有跳脫之情形；配電箱2內部總電源為開啟狀態，無熔

絲開關亦有跳脫之情形。…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之電源線熔

痕，經內政部消防署鑑定:絞線熔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

短路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綜合以上所述，研判起火原因

以電氣因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等語，有系爭鑑定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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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13至252頁），可見起火原因係

為電氣因素所致，起火處為系爭房屋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並

於該處發現斷裂電源線有熔痕巨觀與導線短路造成之通電

痕，復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㈣），堪信為真

實。

　⒊惟查，系爭房屋漆房冷氣室內機及電源設備是由馥鋒公司裝

設，此經被告馥鋒公司於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自承（見本院卷

二第41頁），並據馥鋒公司、潘振豐提出冷氣購買憑證、冷

氣廠商保固卡及維修保養記錄等件可參（見本院108年度重

訴字第29號，卷一第73至76頁），堪信系爭房屋漆房內之冷

氣室內機及電源設備係由馥鋒公司所自行裝設，而非李東陽

所有。參以李東陽並未與馥鋒公司約定承擔何特別之消防及

電力設備及維持義務，亦有租賃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

第166至168頁），是以關於系爭房屋內之室內冷氣機自應由

馥鋒公司負管理維護之義務。而原告復未就系爭火災發生原

因確係出於用電疏失、李東陽何以對室內冷氣機負管理維護

義務並有過失等節提出舉證，佐以證人即桃園市消防局火災

現場勘察人員毛茗瑋於本院另案民事事件中(107年度重訴字

第517號)具結證述：「電氣因素係泛指所有帶電、通電物品

所產生火災之原因，一般可能是過負載、漏電及短路等原

因，而造成這些原因有可能是產品使用不當、或者產品設計

不良、或者材料有瑕疵、或是有蟲吃鼠咬等各種可能性。依

現場研判起火處的位置，起火點是在冷氣機室內機處，是為

在高點，那個位置除了冷氣室內機，天花板上也有一些配線

經過，因為現場燒得很嚴重，所以沒有辦法研判是配線先燒

起來還是冷氣機先燒起來。我們只有看到火災後的燃燒狀

況，有無人為過失無法判斷，真實造成短路的原因我們也無

法得知」等語（見本院109年度審易字第826號卷，第267至2

69頁），是亦無以排除室內冷氣機商品自體瑕疵之情況。故

原告主張李東陽之繼承人即被告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於繼承李東陽遺產範圍內負連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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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責任，難認有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主張李東陽有違反建築法、

消防法及電業法等規定，為無理由：

　⒈建築法部分　

　  ⑴按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

有第九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

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

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但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之使

用變更，不在此限，建築法第73條第2項定有明文。

　  ⑵原告固主張李東陽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其明知馥鋒公司

於系爭房屋內私設漆房儲存漆料、塗料及稀釋劑，卻將系

爭房屋主要用途僅登記為「工業用」，未按規定變更為危

險物品類，未申請變更使用執照而有過失，已違反建築法

第77條、第73條第2項等保護他人法律，被告應依民法第1

84條第2項規定予以賠償等語。然查，依建築物使用類組

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條第1項所定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

及其定義之附表一（見本院卷二第125頁），所示I類「類

別定義」及「組別定義」均指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場所。惟查，本件馥鋒

公司於系爭房屋內所儲存之塗料、硬化劑、稀釋劑等物，

業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回函稱：「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及

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管理辦法』

附表一所列六大類公共危險物品(見本院卷五第9至11

頁），其判定標準須將物質採樣送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

金會認證通過之測試實驗室(如: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

衛生工程系製程安全與防災實驗室)，依『公共危險物品

試驗方法及判定基準』進行判定。基此，貴院來函詢問本

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載明之物質，因缺乏實驗室之測試

報告，故本局無法認定是否為六大類公共危險物品，且無

法得知其儲放量為何，因此無法判定是否無反消防法令」

等語（見本院卷四第302至304頁），可知馥鋒公司於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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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內所儲存之塗料、硬化劑、稀釋劑等物無法認定為管

理辦法所列之公共危險物品，自非上開附表I類之供製

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場

所。是以系爭房屋非供儲存危險物品之建築物，尚無變更

使用類別或變更使用執照之事由，並無違反建築法第73條

第2項之情事。

　　⑶第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

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

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

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

受侵害者，亦屬之，惟仍須以行為人有違反該保護他人法

律之行為並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

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原告主張李東陽為系爭房屋所有權

人，卻未進行電器檢測、設置安全消防設備，並放任馥鋒

公司違法囤放易燃溶劑，而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建

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

設備安全」、第10條「本法所稱建築物設備，為敷設於建

築物之電力、電信、煤氣、給水、污水、排水、空氣調

節、昇降、消防、消雷、防空避難、污物處理及保護民眾

隱私權等設備」規定等語。查：

　  ①關於電器檢測部分，李東陽係以空屋方式出租予馥鋒公

司，系爭房屋漆房內冷氣室內機及其電源設備係馥鋒公司

自行裝設，已如前述，是依前開條文規定，應由使用人即

馥鋒公司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且原

告未就系爭火災發生原因確係出於用電超過負載乙情提出

舉證，則用電檢測與系爭火災發生之因果關係尚乏明確，

自難認有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②關於設置安全消防設備部分，原告固提出系爭房屋自106

年1月1日起迄108年7月25日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進行消防

安全設備檢查紀錄，其中於107年11月22日進行檢驗發現

有滅火器效能不足【設置標準第31條】、火災自動警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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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防護面積不足（設置標準第120或122條）、避難器具4F

緩降機本體未見（設置標準第167條）等缺失（本院卷二

第151至153頁）。惟參以設置標準第31條之立法目的，滅

火效能值採步行距離方式核算，即以樓地板面積換算其滅

火效能值，同時要符合每步行距離二十公尺設一具，乃係

藉由法律規範督促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充實滅火器

數量，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惟違反上開規

定是否即成立民法第184條第2項損害賠償要件，仍須以違

反設置標準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

要。經查：證人廖小莉於消防局調查時證稱：「（發生火

災時你在何處？如何得知火災？）發生火災時我在492之1

9號3樓辦公室，當時我先聽到火災警報鈴響，我就打電話

給管理室，不久492之20號4樓現場員工跑到辦公室通知我

樓上有狀況，我們大約4人一起跑去4樓察看，看見492之1

9號4樓有灰色濃煙，才知道發生火災。（得知火災後如何

處置？當時情形？）得知火災後我們有拿滅火器準備搶

救，但煙太大無法進倉庫裡面滅火，只好請同事洪安婕報

案，等消防人員前來救援」等語（本院卷一第256至257

頁），核與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出動觀察紀錄所載：

「到達時火、煙由492-19號樓後側窗戶竄出，無特殊臭味

及爆炸狀況，燃燒面積約430平方公尺...現場火勢猛烈，

經鄰近單位支援搶救後，始控制熄滅」等節（本院卷一第

253頁）相符，可知本件系爭火災火勢之擴大、漫延致原

告所受財損，與滅火器設置數量是否充足、火災自動警報

設備防護面積是否足夠，並無直接關聯，更與避難器具4F

緩降機本體無關，難認違反設置標準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

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③再關於違法囤放易燃溶劑部分，原告未就馥鋒公司於系爭

房屋內放置溶劑、漆料、硬化劑及洗磨水等物品係屬違背

法令乙事提出舉證，更遑論李東陽有何放任被告馥鋒公司

違法囤放易燃溶劑之情形。故原告主張李東陽違反建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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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條第1項（含設置標準之規定）、第10條等規定，即

屬無據。

  ⒉消防法部分

　　⑴按本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

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

性高壓氣體應依其容器、裝載及搬運方法進行安全搬運；

達管制量時，應在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以安全方法進行

儲存或處理。前項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範圍

及分類，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之設

置標準、儲存、處理及搬運之安全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消防法第6條第1項

前段、第15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⑵原告固以李東陽明知馥鋒公司將系爭房屋作為倉庫使用存

放漆料、稀釋劑等物質，屬於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款

規範之第四類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之公共危險物品範疇，

而依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款第5目之規定，系爭房屋用以

作為倉庫屬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閃火點未滿攝氏七十

度之「顯著滅火困難場所」，故馥鋒公司應依危險物品管

理辦法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確保儲存空間合於規

範，及依設置標準第201條設置第一種滅火設備之室外消

防栓設備、第二種滅火設備即設置標準第197條之自動撒

水設備及防火牆門；並依管理辦法第23條規定應於牆壁、

柱及地板均為防火構造建築物之第一層或第二層並不得設

置窗戶，李東陽卻未盡出租人及房屋所有權人之監督管理

義務，放任馥鋒公司不僅未經審查，儲存空間未符規範，

未安裝自動撒水設備，顯有違反其注意義務而應負過失之

責等語。

　　⑶然查，系爭房屋作為倉庫之用所存放之漆料、稀釋劑是否

屬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款規範之第四類易燃

液體及可燃液體之公共危險物品？兩造間本即存在爭執，

而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覆表示無法認定為公共危險物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4



品，已如前述。至原告雖提出現場照片以證馥鋒公司於系

爭房屋存放溶劑之事實（見本院卷四第340至344頁），惟

照片中所示之硬碟專用香蕉水係於系爭火災後所拍攝，而

非事故當時之照片，亦據林俊良及訴訟代理人陳明在卷

（本院卷五第17頁），其他溶劑名稱及存放重量尚乏明

確，更無法回推系爭火災當時存放之溶劑及數量，難認係

公共危險物品，自無管理辦法第23條「應於牆壁、柱及地

板均為防火構造建築物之第一層或第二層並不得設置窗

戶」之適用。故而，系爭房屋並非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款

第5目所定「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閃火點未滿攝氏七

十度」場所，參以原告所提出前開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消防

安全設備檢查紀錄（本院卷二第151至153頁），同未認定

系爭房屋未設置第一種滅火設備即室外消防栓設備、第二

種滅火設備即自動撒水設備及防火牆門屬於缺失，是以系

爭房屋應無設置標準第201條、第197條規定之適用，故馥

鋒公司未設置第一類、第二類滅火設備及防火牆門，尚無

違反消防法（及設置標準）等規定，亦無李東陽違反其注

意義務之情事。　　

　⒊電業法部分　　

　　⑴按有關特殊場所用電設備之裝置，應依本章規定。本章未

規定者，應依其他章節之規定辦理。特殊場所分為下列八

種:一、存在易燃性氣體、易燃性或可燃性液體揮發氣之

危險場所，包括第一類或以0區、1區、2區分類之場所；

場所區域劃分應由具有製程、設備知識、安全、電氣及其

他工程背景人員參與劃分，其劃分結果應作成書圖或文

件，並提供給經授權從事該場所設計、裝設、檢查、維修

或操作電氣設備之相關人員或機構使用，裝置規則第293

條、第294條、第294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⑵原告固主張李東陽明知系爭房屋因存有易燃性氣體、易燃

性或可燃性液體揮發氣，屬於裝置規則第294條第1項第1

款規範之特殊場所，馥鋒公司未依裝置規則第294條之1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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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於設置倉庫電線及各項電器設備時，委請專業人員參

與設計劃分，李東陽卻未盡出租人及房屋所有權人之監督

管理義務，未予阻止或要求馥鋒公司改善，顯有違反其注

意義務而應負過失之責等語。然查，系爭火災發生時系爭

房屋內存放之溶劑、漆料、硬化劑及洗磨水等液體已非管

理辦法所規範之第四類易燃或可燃液體之公共危險物品

（見本院卷五第10頁），已如前述，復以封蓋儲存而非工

作揮發，性質上無以認定系爭房屋屬於易燃性氣體、易燃

性或可燃性液體揮發氣存在之危險場所。是以系爭房屋亦

非設置規則第293條所明定之特殊場所，難認李東陽有應

依設置規則第294條、第294條之1規定委請專業人員參與

設計劃分電線及各項電器設備之義務而李東陽明知卻未盡

監督管理義務之情形。

　　⑶次按輸配電業或自設線路直接供電之再生能源發電業對用

戶用電設備，應依規定進行檢驗，經檢驗合格時，方得接

電。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對用戶已裝置之用電設

備，應定期檢驗，並記載其結果，如不合規定，應通知用

戶限期改善；用戶拒絕接受檢驗或在指定期間未改善者，

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得停止供電。第1項用戶用電

設備之範圍、項目、要件、配置及其他安全事項之規則，

及前項檢驗之範圍、基準、週期及程序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電業法32條第第1項、第5項定有明文。參以

上開電業法第32條立法理由為：「㈠參酌各國對用戶用電

設備檢驗之機制，均採由電業或電業委託之單位辦理，爰

維持原制度，由電業辦理用戶用電設備檢驗業務，輸配電

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並可委託相關業者或單位辦理。㈡參

酌各國立法例中並未明定用戶用電設備檢驗時間，且用戶

用電性質不一，建築結構不同，用電設備之檢驗期限因此

也不相同，尤其公共場所最需加強檢驗。為促使檢驗工作

能配合實際需要機動實施，爰將每三年至少檢驗一次修正

為定期檢驗，使其適用較具彈性。㈢考量用電安全，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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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接受檢驗或檢驗結果不合規定者，規定輸配電業或再

生能源發電業得對其停止供電，爰增訂本項後段規定」。

　　  本件原告固主張李東陽明知被告馥鋒公司未依電業法第32

條規定通知臺灣電力公司到場檢查用電配線設備，而屬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等語。惟查，自上開條文及立法理由可

見，係課予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對於用戶用電設備

之檢驗義務，而非課以電力用戶通知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

發電業檢驗用電設備之義務，自難認李東陽有違反電業法

第32條之情事。　　

　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部分　　

　　⑴按住戶於公寓大廈內依法經營餐飲、瓦斯、電焊或其他危

險營業或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者，應依中央主管機

關所定保險金額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其因此增加其他

住戶投保火災保險之保險費者，並應就其差額負補償責

任。其投保、補償辦法及保險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

政部定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定有明文。次按本條

例第十七條第一項所稱其他危險營業或存放有爆炸性或易

燃性物品之範圍如附表，公寓大廈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

及火災保險費差額補償辦法第2條亦有明文。

　　⑵原告復主張李東陽明知馥鋒公司將系爭房屋堆放易燃性物

品，卻未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而屬違反保護他人之

法律等語。惟查，依公寓大廈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及火

災保險費差額補償辦法第2條所定其他危險營業或存放有

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範圍之附表，所示第六類序係指「供

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之場所」，而本件

系爭房屋作為倉庫之用所存放之漆料、稀釋劑等物，業經

上開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覆無法認定為管理辦法所列之

公共危險物品，業如前述。是以系爭房屋非供儲存公共危

險物品之場所，尚無應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事由，

難認有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之情事。

　㈢原告以系爭房屋「冷氣室內機」、「未經許可擅自進行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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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為由，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⒈冷氣室內機部分

　①按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

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9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而所謂工作物，係指由人工作成之設施，建築物係其例

示。而建築物內部之設備如天花板、樓梯、水電配置管線設

備等，屬建築物之成分者，固為建築物之一部，應包括在

內。但機器或設備未安裝於土地而易於移動者，即非土地上

之工作物（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11號民事判決意旨

參照）。次按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

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民法第811條固定有明文。動產

附合於不動產後，須已成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始有附合之

問題。所謂重要成分，係指兩物結合後，非經毀損或變更其

物之性質，不能分離者而言，且此種結合，並以非暫時性為

必要。倘不經毀損即輕易可與系爭房屋分離，而不失其獨立

性，又於其經濟價值及使用效能不生影響者，自無因附合而

成為系爭房屋之重要成分可言（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72

2號判決要旨參照）。

　②原告固主張系爭火災起火原因依系爭鑑定書認定係因系爭房

屋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之電氣因素造成，又該冷氣室內機已固

定設置不易移動而成為建築物之一部，屬土地上之工作物，

故應由該工作物所有人即李東陽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查，

引起系爭火災事故之冷氣室內機，雖係以固定架予以固定設

置在漆房內，有系爭鑑定書所附火災事故現場照片編號10

0、101、102（見本院卷一第348至349頁）附卷可參，並未

安裝於土地為相當程度結合而不易移動，且該安裝架只需將

其固定之螺絲卸除後，冷氣室內機即得以搬動而與系爭房屋

分離，不失其獨立性、經濟價值及使用效能，亦不致造成物

之損壞，自無附合成為系爭房屋重要成分可言，依上說明，

該冷氣室內機應為獨立之動產，尚非民法第191條第1項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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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築物成分或工作物。基此，原告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⒉未經許可擅自進行二次施工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部分

　①次按民法第191條工作物所有人責任之規定，係針對工作

「物」之瑕疵致他人權利受損害所為特殊型態侵權行為之規

定，苟非工作物設置之初即已欠缺應有之品質或安全設備，

或設置以後之保管方法有欠缺致其物發生瑕疵所生之損害，

即無該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547號判

決意旨參照）。

　②原告復主張李東陽未依法申請建築物變更許可，擅自進行二

次施工，將系爭房屋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破壞建物防火

結構，致系爭火災火勢向上嚴重延燒，應依民法第191條負

賠償責任等語。惟查，系爭火災事故之起火原因為漆房冷氣

室內機電氣因素所引起，而該冷氣室內機非建築物之成分，

已如前述；且此冷氣室內機之存在，尚非系爭房屋於建造之

初所存有瑕疵，亦非系爭房屋設置以後之保管方法有欠缺所

發生之瑕疵，即不構成系爭房屋設置之初已欠缺應有之品質

或安全設備，或設置後因保管方法有欠缺之情事。另就系爭

房屋陽台外推是否因而造成系爭火災火勢加劇而向上延燒乙

事，依被告聲請函詢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經函覆表示：「㈠

本案火勢經由陽台窗戶或開口向上層延燒與否，涉及室內可

燃物量、窗面積、窗高度、突出屋簷及側壁高度等因素，爰

無法確定492之19號4樓之1陽台沒有外推火勢是否會向上延

燒。㈡另492之19號4樓之1陽台外推並存放可燃物，將導致

窗外突出屋簷減少，增加向上層延燒之可能性」等語（見本

院卷五第91頁），可知系爭火災火勢向上延燒尚涉及室內可

燃物量、窗面積、窗高度、突出屋簷及側壁高度等諸多因素

結合所致。參以所謂防火構造：具有本編第三章第三節所定

防火性能與時效之構造；下表之建築物應為防火構造：

　建築物使用類組             應為防火構造者

類     組  別 樓    層 總樓地板面積 樓層及樓地板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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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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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33款、第69條分別定

有明文，經與系爭房屋第二類建物登記謄本所示用途「工業

用」、總面積「282.63平方公尺」互核（卷二第133頁），

別 之和

Ａ

類

公共集

會類

全  部 全    部     －       －

Ｂ

類

商業類 全部 三層以上

之樓層

三○○○平方

公尺以上

二層部分之面積在

五○○平方公尺以

上。

Ｃ

類

工業、

倉儲類

全部 三層以上

之樓層

一五○○平方

公尺以上（工

廠除外）

變電所、飛機庫、

汽車修理場、發電

場、廢料堆置或處

理場、廢棄物處理

場及其他經地方主

管建築機關認定之

建築物，其總樓地

板面積在一五○平

方公尺以上者。

Ｄ

類

休閒、

文教類

全部 三層以上

之樓層

二○○○平方

公尺以上

　　　－

Ｅ

類

宗教、

殯葬類

全部

Ｆ

類

衛生、

福生、

更生類

全部 三層以上

之樓層

　　－ 二層面積在三○○

平方公尺以上。醫

院限於有病房者。

Ｇ

類

辦公、

服務類

全部 三層以上

之樓層

二○○○平方

公尺以上

　　　－

Ｈ

類

住宿類 全部 三層以上

之樓層

　　－ 二層面積在三○○

平方公尺以上。

Ｉ

類

危險物

品類

全部 依危險品種及儲藏量，另行由內政部以命令

規定之。

01

02

03

04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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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認系爭房屋並非「應為防火構造之建築物」，是無從以認

系爭房屋將陽台外推已構成破壞防火結構進而產生瑕疵。從

而，原告所有房屋故因系爭火災之火勢延燒而受損，惟非因

李東陽就系爭房屋之設置或管理所產生物之瑕疵所致，亦無

民法第191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適用。

　㈣原告依民法第774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

無理由：

　⒈按土地所有人經營事業或行使其所有權，應注意防免鄰地之

損害，民法第774條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李東陽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卻容任承租人馥鋒公

司堆置易燃物品，未作任何防火措施，顯然未盡所有人防免

鄰地損害之注意義務，造成原告受有損害，已違反民法第77

4條等語。然查，民法第774條立法目的在於「按土地所有人

經營工業及行使其他之權利，如有利用鄰地之情形，自不應

專謀自己之利益，而致鄰地有所妨害。故應注意防免鄰地之

損害，以昭允協」，是該條立法本旨非在強調防免損害之注

意義務，而在注意公益與私益調和並判斷土地所有人行使所

有權有無過當而不符合比例原則，行使權利不得對鄰地為過

度干擾。僅要求土地所有人之注意義務範圍限於其經營事業

時，須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避免對鄰地造成過度干擾，以

防止鄰地房屋或他人生命財產遭受損害，並非涵蓋至任何與

直接行使所有權行為無關之財產上之損害，均須由使用鄰地

之人承擔。又系爭火災之起火原因研判係因系爭房屋漆房冷

氣室內機處之電氣因素造成，並非李東陽經營事業或行使土

地所有權過當所致，核與民法第774條之要件不符，是原告

上開主張，自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

條、第77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於

繼承李東陽遺產範圍內負連帶賠償責任，為無理由，不應准

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

失所附麗，不應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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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哲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毓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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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重訴字第206號
原      告  林俊成  
原      告  林秀穗  
            慶奉企業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林俊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國益律師
複  代理人  莊景智律師
被      告  白素月（李東陽之承受訴訟人）


            李依芮（李東陽之承受訴訟人）




            李宗衛（李東陽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蕭明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李東陽於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12年8月5日死亡，繼承人為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有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460至464頁），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並於同年10月25日向本院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四第456頁），經核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㈠原告林俊良部分：①馥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馥鋒公司）、潘振豐（馥鋒公司及潘振豐前經本院為一部判決）應連帶給付林俊良新臺幣（下同）534萬3,964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潘振豐、李東陽應連帶給付原告林俊良534萬3,964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③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㈡原告林俊成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原告林俊成465萬8,084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潘振豐、李東陽應連帶給付原告林俊成465萬8,084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③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㈢原告林秀穗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林秀穗1,058萬3,693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潘振豐、李東陽應連帶給付林秀穗1,058萬3,693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③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㈣原告慶奉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慶奉公司）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原告慶奉公司6,662萬8,122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潘振豐、李東陽應連帶給付原告林秀穗6,662萬8,122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③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一第8至10頁）。嗣原告於113年1月23日具狀追加請求賠償金額，而擴張訴之聲明如下述變更後聲明所示（本院卷四第491至494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於法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李東陽為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段000○00號4樓之1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以下同號房屋均以樓層稱之）之所有權人，馥鋒公司前向李東陽承租系爭房屋，作為公司堆放易燃性化學溶劑倉庫使用。馥鋒公司設置於系爭房屋之冷氣室內機於107年6月12日19時7分許，因電線走火造成火災，系爭房屋內存放有大量易燃物品，導致大火延燒波及同棟建物林俊良所有4樓之2房屋、林俊成所有4樓之3房屋及林秀穗所有6樓之1房屋（下稱系爭火災）。
　㈡李東陽身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依法有維護建築物構造及設備安全之義務，其明知系爭房屋內部電源線連接之電路、亦明知馥鋒公司於系爭房屋內設置24小時運轉高耗能之空調設備，且於室內堆放大量高度公共危險之易燃性有機化學溶劑，極有可能因用電量驟升使配電設備不堪負荷而生火災，卻怠於定期檢測電氣設備使用狀況及安全性、設置電路斷路器等足以防止電流過載之安全設備，亦未依法變更建築物使用類別、未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而有違反建築法第73條第2項、第77條、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規定項目檢討標準表、消防法第6條、第15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以下簡稱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01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款、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第8款、第23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目、第4目、第5目、電業法第32條、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法第16條第1項、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以下簡稱裝置規則)第293條第1項、第294條第1項第1款、第294條之1、第294條之2第2項第14款、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等規定，仍貿然出租予馥鋒公司，致冷氣室內機因電線走火發生系爭火災。且因李東陽未依法申請建築物變更許可，擅自進行二次施工，將系爭房屋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致系爭火災火勢向上嚴重延燒。原告因而無端遭波及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又李東陽業於112年8月5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被告三人，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77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負賠償責任等語。
　㈢原告因系爭火災所受損害如下：
　⒈林俊良部分：
　　⑴火害鑑定費用9萬8,100元
　　⑵建築物修繕費用419萬9,808元
　　⑶租金損失27萬元：每月1萬5,000元，自108年1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共計18個月。
　　⑷交易價值貶損122萬3,000元　
　　⑸社區管理費5萬7,528元：每月3,196元，自108年1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共計18個月。
　　⑹基上，林俊良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金額合計為584萬8,436元【計算式：9萬8,100元＋419萬9,808元＋27萬元＋122萬3,000元＋5萬7,528元＝584萬8,436元】。
　⒉林俊成部分：
　　⑴火害鑑定費用25萬5,300元
　　⑵建築物修繕費用291萬2,427元
　　⑶租金損失27萬元：每月1萬5,000元，自108年1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共計18個月。
　　⑷交易價值貶損135萬元　
　　⑸社區管理費6萬3,648元：每月3,536元，自108年1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共計18個月。
　　⑹基上，林俊成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金額合計為485萬1,375元【計算式：25萬5,300元＋291萬2,427元＋27萬元＋135萬元＋6萬3,648元＝485萬1,375元】。　
  ⒊林秀穗部分：
　　⑴建築物修繕費用1,147萬0,407元
　　⑵租金損失52萬8,000元：每月2萬2,000元，自107年7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共計24個月。　
　　⑶交易價值貶損269萬6,000元　
　　⑷社區管理費10萬4,448元：每月4,352元，自107年7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共計24個月。
　　⑸基上，林秀穗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金額合計為1,479萬8,855元【計算式：1,147萬0,407元＋52萬8,000元＋269萬6,000元＋10萬4,448元＝1,479萬8,855元】。
　⒋慶奉公司部分：
　  ⑴火害鑑定費用39萬元2,300元
　　⑵貨物損失9,005萬6,835元
　　⑶租用臨時倉庫費用18萬9,560元
　　⑷設備損失151萬7,630元
　　⑸營業損失186萬5,408元
　　⑹基上，慶奉公司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金額合計為9,402萬1,733元【計算式：39萬元2,300元＋9,005萬6,835元＋18萬9,560元＋151萬7,630元＋186萬5,408元＝9,402萬1,733元】。
　㈣並聲明：⒈林俊良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林俊良584萬8,436元，及自107年10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林俊良1萬8,196元；③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被告潘振豐連帶給付林俊良584萬8,436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④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林俊良1萬8,196元；⑤前四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⒉林俊成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林俊成485萬1,375元，及自107年10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林俊成1萬8,536元；③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給付林俊成485萬1,375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④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林俊成1萬8,536元；⑤前四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⒊林秀穗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林秀穗1,479萬8,855元，及自107年10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林秀穗2萬6,352元；③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給付原告林秀穗1,479萬8,855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④被告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林秀穗2萬6,352元；⑤前四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⒋慶奉公司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慶奉公司9,402萬1,733元，及自107年10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給付慶奉公司9,402萬1,733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③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鑑定書）認定，系爭火災事故發生之起火原因係為電氣因素所致，起火處為系爭房屋漆房倉庫之冷氣室內機處，而李東陽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惟系爭房屋起初係以空屋無家具方式出租予馥鋒公司，該冷氣室內機及其電源設備均係馥鋒公司承租後自行裝設，並非系爭房屋原本既有之電氣設備，且設置於漆房倉庫之冷氣室內機電源線均得隨時插拔，觀念上並非屬建築物之成分，而不符所稱建築物設備，李東陽應無維護義務，自難以該冷氣室內機發生電氣因素火災，而歸咎於李東陽就系爭房屋之設置或保管有欠缺。再者，系爭房屋既已出租予馥鋒公司管理使用，李東陽對於系爭房屋即無事實上之管領力，系爭房屋之消防設施應由承租人負責維護，另系爭房屋陽台外推並非李東陽所擴建，且依系爭鑑定書就起火原因既認定為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之電氣因素造成，則系爭火災之發生即與陽台外推無因果關係。建築法部分，該條立法目的並非防範火災發生，縱未聲請變更建築物使用類別，亦與系爭火災之發生無關。消防法部分，因馥鋒公司堆放之物品並非公共危險物品，故無違反消防法規定。電業法部分，其規範對象應為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並非建築物所有權人，且原告亦無證明系爭火災確係因系爭房屋設置欠缺所致，自難認李東陽有違法之情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部分，投保義務人並非限於所有權人，承租人亦包含在內，且該條例並非保護他人之法律，有無投保亦與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並無因果關係。
　㈡又原告雖主張因系爭火災受有鑑定費用、建築物修繕費用、租金損失、交易價值貶損等損害，惟民法第184條關於侵權行為所保護之法益僅限於權利（固有利益），而不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原告所請求之損害均與權利無涉，而屬純粹經濟上損害或純粹財產上損失，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賠償，應屬無據。且原告所提系爭房屋修復費用之報價單未為主張必要性及折舊；實價登錄資料無從作為交易價值減損15%依據；火災保險公證結案報告書及進貨憑證並無統計實際損害數量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四第378至379頁）：
  ㈠馥鋒公司向李東陽承租系爭房屋並作為倉庫漆房使用，內有放置溶劑、塗料、硬化劑及洗磨水。
  ㈡於107年6月12日19時7分許，自系爭房屋漆房處發生系爭火災事故，並延燒至林俊良所有4樓之2號、林俊成所有4樓之3、林秀穗所有6樓之1號房屋及慶奉公司之貨物。
  ㈢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出具之系爭鑑定書認定，系爭火災事故發生之起火點在系爭房屋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且起火原因係電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較大。
  ㈣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將系爭火災事故證物送內政部消防署鑑定，經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報告認定：「熔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短路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
四、本件爭點：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主張李東陽違反建築法、消防法及電業法等規定，有無理由？
  ㈢原告以系爭房屋「冷氣室內機」、「未經許可擅自進行二次施工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為由，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㈣原告依民法第774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依此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之漆房因冷氣室內機電氣因素致生系爭火災，系爭火災發生之原因係可歸責於李東陽之行為所致，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舉證責任分配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
　⒉依系爭鑑定書關於起火原因研判記載略以：「起火處是在492之19號4樓之1（馥鋒公司）漆房冷氣室內機處。勘察現場，發現492之19號4樓之1（馥鋒公司）漆房冷氣室內機處有2塊冷氣室內機機板及冷氣銅管，2塊冷氣室內機機板及冷氣銅管均嚴重受火熱燒損。…北側外牆靠近漆房處有2台冷氣室外機。2台冷氣室外機即供漆房內2台冷氣室內機使用，中間連接有冷氣配管、電源配線、配電箱及電控箱，其均受火熱嚴重燒損。…漆房冷氣室內機處有1條電源線。檢視電源線燒損情形，發現電源線絕緣被覆燒失，銅導線外露，且有熔斷之情形。…門口處有2個配電箱，配電箱1內部無熔絲開關有跳脫之情形；配電箱2內部總電源為開啟狀態，無熔絲開關亦有跳脫之情形。…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之電源線熔痕，經內政部消防署鑑定:絞線熔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短路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綜合以上所述，研判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等語，有系爭鑑定書一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13至252頁），可見起火原因係為電氣因素所致，起火處為系爭房屋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並於該處發現斷裂電源線有熔痕巨觀與導線短路造成之通電痕，復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㈣），堪信為真實。
　⒊惟查，系爭房屋漆房冷氣室內機及電源設備是由馥鋒公司裝設，此經被告馥鋒公司於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自承（見本院卷二第41頁），並據馥鋒公司、潘振豐提出冷氣購買憑證、冷氣廠商保固卡及維修保養記錄等件可參（見本院108年度重訴字第29號，卷一第73至76頁），堪信系爭房屋漆房內之冷氣室內機及電源設備係由馥鋒公司所自行裝設，而非李東陽所有。參以李東陽並未與馥鋒公司約定承擔何特別之消防及電力設備及維持義務，亦有租賃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166至168頁），是以關於系爭房屋內之室內冷氣機自應由馥鋒公司負管理維護之義務。而原告復未就系爭火災發生原因確係出於用電疏失、李東陽何以對室內冷氣機負管理維護義務並有過失等節提出舉證，佐以證人即桃園市消防局火災現場勘察人員毛茗瑋於本院另案民事事件中(107年度重訴字第517號)具結證述：「電氣因素係泛指所有帶電、通電物品所產生火災之原因，一般可能是過負載、漏電及短路等原因，而造成這些原因有可能是產品使用不當、或者產品設計不良、或者材料有瑕疵、或是有蟲吃鼠咬等各種可能性。依現場研判起火處的位置，起火點是在冷氣機室內機處，是為在高點，那個位置除了冷氣室內機，天花板上也有一些配線經過，因為現場燒得很嚴重，所以沒有辦法研判是配線先燒起來還是冷氣機先燒起來。我們只有看到火災後的燃燒狀況，有無人為過失無法判斷，真實造成短路的原因我們也無法得知」等語（見本院109年度審易字第826號卷，第267至269頁），是亦無以排除室內冷氣機商品自體瑕疵之情況。故原告主張李東陽之繼承人即被告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於繼承李東陽遺產範圍內負連帶賠償責任，難認有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主張李東陽有違反建築法、消防法及電業法等規定，為無理由：
　⒈建築法部分　
　  ⑴按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九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但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變更，不在此限，建築法第73條第2項定有明文。
　  ⑵原告固主張李東陽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其明知馥鋒公司於系爭房屋內私設漆房儲存漆料、塗料及稀釋劑，卻將系爭房屋主要用途僅登記為「工業用」，未按規定變更為危險物品類，未申請變更使用執照而有過失，已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73條第2項等保護他人法律，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予以賠償等語。然查，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條第1項所定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之附表一（見本院卷二第125頁），所示I類「類別定義」及「組別定義」均指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場所。惟查，本件馥鋒公司於系爭房屋內所儲存之塗料、硬化劑、稀釋劑等物，業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回函稱：「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管理辦法』附表一所列六大類公共危險物品(見本院卷五第9至11頁），其判定標準須將物質採樣送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通過之測試實驗室(如: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製程安全與防災實驗室)，依『公共危險物品試驗方法及判定基準』進行判定。基此，貴院來函詢問本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載明之物質，因缺乏實驗室之測試報告，故本局無法認定是否為六大類公共危險物品，且無法得知其儲放量為何，因此無法判定是否無反消防法令」等語（見本院卷四第302至304頁），可知馥鋒公司於系爭房屋內所儲存之塗料、硬化劑、稀釋劑等物無法認定為管理辦法所列之公共危險物品，自非上開附表I類之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場所。是以系爭房屋非供儲存危險物品之建築物，尚無變更使用類別或變更使用執照之事由，並無違反建築法第73條第2項之情事。
　　⑶第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亦屬之，惟仍須以行為人有違反該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並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原告主張李東陽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卻未進行電器檢測、設置安全消防設備，並放任馥鋒公司違法囤放易燃溶劑，而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第10條「本法所稱建築物設備，為敷設於建築物之電力、電信、煤氣、給水、污水、排水、空氣調節、昇降、消防、消雷、防空避難、污物處理及保護民眾隱私權等設備」規定等語。查：
　  ①關於電器檢測部分，李東陽係以空屋方式出租予馥鋒公司，系爭房屋漆房內冷氣室內機及其電源設備係馥鋒公司自行裝設，已如前述，是依前開條文規定，應由使用人即馥鋒公司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且原告未就系爭火災發生原因確係出於用電超過負載乙情提出舉證，則用電檢測與系爭火災發生之因果關係尚乏明確，自難認有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②關於設置安全消防設備部分，原告固提出系爭房屋自106年1月1日起迄108年7月25日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紀錄，其中於107年11月22日進行檢驗發現有滅火器效能不足【設置標準第31條】、火災自動警報設備防護面積不足（設置標準第120或122條）、避難器具4F緩降機本體未見（設置標準第167條）等缺失（本院卷二第151至153頁）。惟參以設置標準第31條之立法目的，滅火效能值採步行距離方式核算，即以樓地板面積換算其滅火效能值，同時要符合每步行距離二十公尺設一具，乃係藉由法律規範督促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充實滅火器數量，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惟違反上開規定是否即成立民法第184條第2項損害賠償要件，仍須以違反設置標準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經查：證人廖小莉於消防局調查時證稱：「（發生火災時你在何處？如何得知火災？）發生火災時我在492之19號3樓辦公室，當時我先聽到火災警報鈴響，我就打電話給管理室，不久492之20號4樓現場員工跑到辦公室通知我樓上有狀況，我們大約4人一起跑去4樓察看，看見492之19號4樓有灰色濃煙，才知道發生火災。（得知火災後如何處置？當時情形？）得知火災後我們有拿滅火器準備搶救，但煙太大無法進倉庫裡面滅火，只好請同事洪安婕報案，等消防人員前來救援」等語（本院卷一第256至257頁），核與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出動觀察紀錄所載：「到達時火、煙由492-19號樓後側窗戶竄出，無特殊臭味及爆炸狀況，燃燒面積約430平方公尺...現場火勢猛烈，經鄰近單位支援搶救後，始控制熄滅」等節（本院卷一第253頁）相符，可知本件系爭火災火勢之擴大、漫延致原告所受財損，與滅火器設置數量是否充足、火災自動警報設備防護面積是否足夠，並無直接關聯，更與避難器具4F緩降機本體無關，難認違反設置標準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③再關於違法囤放易燃溶劑部分，原告未就馥鋒公司於系爭房屋內放置溶劑、漆料、硬化劑及洗磨水等物品係屬違背法令乙事提出舉證，更遑論李東陽有何放任被告馥鋒公司違法囤放易燃溶劑之情形。故原告主張李東陽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含設置標準之規定）、第10條等規定，即屬無據。
  ⒉消防法部分
　　⑴按本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應依其容器、裝載及搬運方法進行安全搬運；達管制量時，應在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以安全方法進行儲存或處理。前項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範圍及分類，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之設置標準、儲存、處理及搬運之安全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消防法第6條第1項前段、第15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⑵原告固以李東陽明知馥鋒公司將系爭房屋作為倉庫使用存放漆料、稀釋劑等物質，屬於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款規範之第四類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之公共危險物品範疇，而依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款第5目之規定，系爭房屋用以作為倉庫屬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閃火點未滿攝氏七十度之「顯著滅火困難場所」，故馥鋒公司應依危險物品管理辦法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確保儲存空間合於規範，及依設置標準第201條設置第一種滅火設備之室外消防栓設備、第二種滅火設備即設置標準第197條之自動撒水設備及防火牆門；並依管理辦法第23條規定應於牆壁、柱及地板均為防火構造建築物之第一層或第二層並不得設置窗戶，李東陽卻未盡出租人及房屋所有權人之監督管理義務，放任馥鋒公司不僅未經審查，儲存空間未符規範，未安裝自動撒水設備，顯有違反其注意義務而應負過失之責等語。
　　⑶然查，系爭房屋作為倉庫之用所存放之漆料、稀釋劑是否屬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款規範之第四類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之公共危險物品？兩造間本即存在爭執，而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覆表示無法認定為公共危險物品，已如前述。至原告雖提出現場照片以證馥鋒公司於系爭房屋存放溶劑之事實（見本院卷四第340至344頁），惟照片中所示之硬碟專用香蕉水係於系爭火災後所拍攝，而非事故當時之照片，亦據林俊良及訴訟代理人陳明在卷（本院卷五第17頁），其他溶劑名稱及存放重量尚乏明確，更無法回推系爭火災當時存放之溶劑及數量，難認係公共危險物品，自無管理辦法第23條「應於牆壁、柱及地板均為防火構造建築物之第一層或第二層並不得設置窗戶」之適用。故而，系爭房屋並非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款第5目所定「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閃火點未滿攝氏七十度」場所，參以原告所提出前開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紀錄（本院卷二第151至153頁），同未認定系爭房屋未設置第一種滅火設備即室外消防栓設備、第二種滅火設備即自動撒水設備及防火牆門屬於缺失，是以系爭房屋應無設置標準第201條、第197條規定之適用，故馥鋒公司未設置第一類、第二類滅火設備及防火牆門，尚無違反消防法（及設置標準）等規定，亦無李東陽違反其注意義務之情事。　　
　⒊電業法部分　　
　　⑴按有關特殊場所用電設備之裝置，應依本章規定。本章未規定者，應依其他章節之規定辦理。特殊場所分為下列八種:一、存在易燃性氣體、易燃性或可燃性液體揮發氣之危險場所，包括第一類或以0區、1區、2區分類之場所；場所區域劃分應由具有製程、設備知識、安全、電氣及其他工程背景人員參與劃分，其劃分結果應作成書圖或文件，並提供給經授權從事該場所設計、裝設、檢查、維修或操作電氣設備之相關人員或機構使用，裝置規則第293條、第294條、第294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⑵原告固主張李東陽明知系爭房屋因存有易燃性氣體、易燃性或可燃性液體揮發氣，屬於裝置規則第294條第1項第1款規範之特殊場所，馥鋒公司未依裝置規則第294條之1規定，於設置倉庫電線及各項電器設備時，委請專業人員參與設計劃分，李東陽卻未盡出租人及房屋所有權人之監督管理義務，未予阻止或要求馥鋒公司改善，顯有違反其注意義務而應負過失之責等語。然查，系爭火災發生時系爭房屋內存放之溶劑、漆料、硬化劑及洗磨水等液體已非管理辦法所規範之第四類易燃或可燃液體之公共危險物品（見本院卷五第10頁），已如前述，復以封蓋儲存而非工作揮發，性質上無以認定系爭房屋屬於易燃性氣體、易燃性或可燃性液體揮發氣存在之危險場所。是以系爭房屋亦非設置規則第293條所明定之特殊場所，難認李東陽有應依設置規則第294條、第294條之1規定委請專業人員參與設計劃分電線及各項電器設備之義務而李東陽明知卻未盡監督管理義務之情形。
　　⑶次按輸配電業或自設線路直接供電之再生能源發電業對用戶用電設備，應依規定進行檢驗，經檢驗合格時，方得接電。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對用戶已裝置之用電設備，應定期檢驗，並記載其結果，如不合規定，應通知用戶限期改善；用戶拒絕接受檢驗或在指定期間未改善者，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得停止供電。第1項用戶用電設備之範圍、項目、要件、配置及其他安全事項之規則，及前項檢驗之範圍、基準、週期及程序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電業法32條第第1項、第5項定有明文。參以上開電業法第32條立法理由為：「㈠參酌各國對用戶用電設備檢驗之機制，均採由電業或電業委託之單位辦理，爰維持原制度，由電業辦理用戶用電設備檢驗業務，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並可委託相關業者或單位辦理。㈡參酌各國立法例中並未明定用戶用電設備檢驗時間，且用戶用電性質不一，建築結構不同，用電設備之檢驗期限因此也不相同，尤其公共場所最需加強檢驗。為促使檢驗工作能配合實際需要機動實施，爰將每三年至少檢驗一次修正為定期檢驗，使其適用較具彈性。㈢考量用電安全，對於拒絕接受檢驗或檢驗結果不合規定者，規定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得對其停止供電，爰增訂本項後段規定」。
　　  本件原告固主張李東陽明知被告馥鋒公司未依電業法第32條規定通知臺灣電力公司到場檢查用電配線設備，而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等語。惟查，自上開條文及立法理由可見，係課予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對於用戶用電設備之檢驗義務，而非課以電力用戶通知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檢驗用電設備之義務，自難認李東陽有違反電業法第32條之情事。　　
　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部分　　
　　⑴按住戶於公寓大廈內依法經營餐飲、瓦斯、電焊或其他危險營業或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保險金額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其因此增加其他住戶投保火災保險之保險費者，並應就其差額負補償責任。其投保、補償辦法及保險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定有明文。次按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所稱其他危險營業或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之範圍如附表，公寓大廈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及火災保險費差額補償辦法第2條亦有明文。
　　⑵原告復主張李東陽明知馥鋒公司將系爭房屋堆放易燃性物品，卻未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而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等語。惟查，依公寓大廈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及火災保險費差額補償辦法第2條所定其他危險營業或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範圍之附表，所示第六類序係指「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之場所」，而本件系爭房屋作為倉庫之用所存放之漆料、稀釋劑等物，業經上開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覆無法認定為管理辦法所列之公共危險物品，業如前述。是以系爭房屋非供儲存公共危險物品之場所，尚無應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事由，難認有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之情事。
　㈢原告以系爭房屋「冷氣室內機」、「未經許可擅自進行二次施工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為由，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⒈冷氣室內機部分
　①按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9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工作物，係指由人工作成之設施，建築物係其例示。而建築物內部之設備如天花板、樓梯、水電配置管線設備等，屬建築物之成分者，固為建築物之一部，應包括在內。但機器或設備未安裝於土地而易於移動者，即非土地上之工作物（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1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民法第811條固定有明文。動產附合於不動產後，須已成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始有附合之問題。所謂重要成分，係指兩物結合後，非經毀損或變更其物之性質，不能分離者而言，且此種結合，並以非暫時性為必要。倘不經毀損即輕易可與系爭房屋分離，而不失其獨立性，又於其經濟價值及使用效能不生影響者，自無因附合而成為系爭房屋之重要成分可言（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722號判決要旨參照）。
　②原告固主張系爭火災起火原因依系爭鑑定書認定係因系爭房屋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之電氣因素造成，又該冷氣室內機已固定設置不易移動而成為建築物之一部，屬土地上之工作物，故應由該工作物所有人即李東陽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查，引起系爭火災事故之冷氣室內機，雖係以固定架予以固定設置在漆房內，有系爭鑑定書所附火災事故現場照片編號100、101、102（見本院卷一第348至349頁）附卷可參，並未安裝於土地為相當程度結合而不易移動，且該安裝架只需將其固定之螺絲卸除後，冷氣室內機即得以搬動而與系爭房屋分離，不失其獨立性、經濟價值及使用效能，亦不致造成物之損壞，自無附合成為系爭房屋重要成分可言，依上說明，該冷氣室內機應為獨立之動產，尚非民法第191條第1項所稱之建築物成分或工作物。基此，原告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⒉未經許可擅自進行二次施工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部分
　①次按民法第191條工作物所有人責任之規定，係針對工作「物」之瑕疵致他人權利受損害所為特殊型態侵權行為之規定，苟非工作物設置之初即已欠缺應有之品質或安全設備，或設置以後之保管方法有欠缺致其物發生瑕疵所生之損害，即無該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54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原告復主張李東陽未依法申請建築物變更許可，擅自進行二次施工，將系爭房屋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破壞建物防火結構，致系爭火災火勢向上嚴重延燒，應依民法第191條負賠償責任等語。惟查，系爭火災事故之起火原因為漆房冷氣室內機電氣因素所引起，而該冷氣室內機非建築物之成分，已如前述；且此冷氣室內機之存在，尚非系爭房屋於建造之初所存有瑕疵，亦非系爭房屋設置以後之保管方法有欠缺所發生之瑕疵，即不構成系爭房屋設置之初已欠缺應有之品質或安全設備，或設置後因保管方法有欠缺之情事。另就系爭房屋陽台外推是否因而造成系爭火災火勢加劇而向上延燒乙事，依被告聲請函詢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經函覆表示：「㈠本案火勢經由陽台窗戶或開口向上層延燒與否，涉及室內可燃物量、窗面積、窗高度、突出屋簷及側壁高度等因素，爰無法確定492之19號4樓之1陽台沒有外推火勢是否會向上延燒。㈡另492之19號4樓之1陽台外推並存放可燃物，將導致窗外突出屋簷減少，增加向上層延燒之可能性」等語（見本院卷五第91頁），可知系爭火災火勢向上延燒尚涉及室內可燃物量、窗面積、窗高度、突出屋簷及側壁高度等諸多因素結合所致。參以所謂防火構造：具有本編第三章第三節所定防火性能與時效之構造；下表之建築物應為防火構造：
		　建築物使用類組

		


		


		            應為防火構造者

		


		




		類別

		    組  別

		


		樓    層

		總樓地板面積

		樓層及樓地板面積之和



		Ａ類

		公共集會類

		全  部

		全    部

		    －

		      －



		Ｂ類

		商業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三○○○平方公尺以上

		二層部分之面積在五○○平方公尺以上。



		Ｃ類

		工業、倉儲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一五○○平方公尺以上（工廠除外）

		變電所、飛機庫、汽車修理場、發電場、廢料堆置或處理場、廢棄物處理場及其他經地方主管建築機關認定之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在一五○平方公尺以上者。



		Ｄ類

		休閒、文教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二○○○平方公尺以上

		　　　－



		Ｅ類

		宗教、殯葬類

		全部

		


		


		




		Ｆ類

		衛生、福生、更生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

		二層面積在三○○平方公尺以上。醫院限於有病房者。



		Ｇ類

		辦公、服務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二○○○平方公尺以上

		　　　－



		Ｈ類

		住宿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

		二層面積在三○○平方公尺以上。



		Ｉ類

		危險物品類

		全部

		依危險品種及儲藏量，另行由內政部以命令規定之。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33款、第69條分別定有明文，經與系爭房屋第二類建物登記謄本所示用途「工業用」、總面積「282.63平方公尺」互核（卷二第133頁），堪認系爭房屋並非「應為防火構造之建築物」，是無從以認系爭房屋將陽台外推已構成破壞防火結構進而產生瑕疵。從而，原告所有房屋故因系爭火災之火勢延燒而受損，惟非因李東陽就系爭房屋之設置或管理所產生物之瑕疵所致，亦無民法第191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適用。
　㈣原告依民法第774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⒈按土地所有人經營事業或行使其所有權，應注意防免鄰地之損害，民法第774條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李東陽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卻容任承租人馥鋒公司堆置易燃物品，未作任何防火措施，顯然未盡所有人防免鄰地損害之注意義務，造成原告受有損害，已違反民法第774條等語。然查，民法第774條立法目的在於「按土地所有人經營工業及行使其他之權利，如有利用鄰地之情形，自不應專謀自己之利益，而致鄰地有所妨害。故應注意防免鄰地之損害，以昭允協」，是該條立法本旨非在強調防免損害之注意義務，而在注意公益與私益調和並判斷土地所有人行使所有權有無過當而不符合比例原則，行使權利不得對鄰地為過度干擾。僅要求土地所有人之注意義務範圍限於其經營事業時，須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避免對鄰地造成過度干擾，以防止鄰地房屋或他人生命財產遭受損害，並非涵蓋至任何與直接行使所有權行為無關之財產上之損害，均須由使用鄰地之人承擔。又系爭火災之起火原因研判係因系爭房屋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之電氣因素造成，並非李東陽經營事業或行使土地所有權過當所致，核與民法第774條之要件不符，是原告上開主張，自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77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於繼承李東陽遺產範圍內負連帶賠償責任，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不應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哲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毓茹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重訴字第206號
原      告  林俊成  
原      告  林秀穗  
            慶奉企業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林俊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國益律師
複  代理人  莊景智律師
被      告  白素月（李東陽之承受訴訟人）

            李依芮（李東陽之承受訴訟人）


            李宗衛（李東陽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蕭明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3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所定
    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
    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
    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
    第175條、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李東陽於訴訟繫
    屬中之民國112年8月5日死亡，繼承人為白素月、李依芮、
    李宗衛，有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460至464頁）
    ，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並於同年10月25日向本院具狀聲
    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四第456頁），經核於法尚無不合，
    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㈠原告林
    俊良部分：①馥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馥鋒公司）、潘
    振豐（馥鋒公司及潘振豐前經本院為一部判決）應連帶給付
    林俊良新臺幣（下同）534萬3,964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潘振豐
    、李東陽應連帶給付原告林俊良534萬3,964元，及自108年1
    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③
    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
    內免給付責任。㈡原告林俊成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
    帶給付原告林俊成465萬8,084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潘振豐、李
    東陽應連帶給付原告林俊成465萬8,084元，及自108年11月2
    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③前二
    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
    給付責任。㈢原告林秀穗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
    付林秀穗1,058萬3,693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潘振豐、李東陽應
    連帶給付林秀穗1,058萬3,693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③前二項聲明
    ，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
    任。㈣原告慶奉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慶奉公司）部分：①馥鋒
    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原告慶奉公司6,662萬8,122元，及
    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②潘振豐、李東陽應連帶給付原告林秀穗6,662萬8,
    122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③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
    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本院卷一第8至10頁）。嗣原告於113年1月23日具
    狀追加請求賠償金額，而擴張訴之聲明如下述變更後聲明所
    示（本院卷四第491至494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於法自
    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李東陽為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段000○00號4樓之1房屋（
    下稱系爭房屋，以下同號房屋均以樓層稱之）之所有權人，
    馥鋒公司前向李東陽承租系爭房屋，作為公司堆放易燃性化
    學溶劑倉庫使用。馥鋒公司設置於系爭房屋之冷氣室內機於
    107年6月12日19時7分許，因電線走火造成火災，系爭房屋
    內存放有大量易燃物品，導致大火延燒波及同棟建物林俊良
    所有4樓之2房屋、林俊成所有4樓之3房屋及林秀穗所有6樓
    之1房屋（下稱系爭火災）。
　㈡李東陽身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依法有維護建築物構造及設
    備安全之義務，其明知系爭房屋內部電源線連接之電路、亦
    明知馥鋒公司於系爭房屋內設置24小時運轉高耗能之空調設
    備，且於室內堆放大量高度公共危險之易燃性有機化學溶劑
    ，極有可能因用電量驟升使配電設備不堪負荷而生火災，卻
    怠於定期檢測電氣設備使用狀況及安全性、設置電路斷路器
    等足以防止電流過載之安全設備，亦未依法變更建築物使用
    類別、未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而有違反建築法第73
    條第2項、第77條、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規定項目檢討標準
    表、消防法第6條、第15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以下簡稱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01條、公共危險物品及
    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款、第10條第1項、第2
    項、第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第8款、第23條第1項第1款
    、第2款第3目、第4目、第5目、電業法第32條、用戶用電設
    備檢驗辦法第16條第1項、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以下簡稱
    裝置規則)第293條第1項、第294條第1項第1款、第294條之1
    、第294條之2第2項第14款、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等規
    定，仍貿然出租予馥鋒公司，致冷氣室內機因電線走火發生
    系爭火災。且因李東陽未依法申請建築物變更許可，擅自進
    行二次施工，將系爭房屋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致系爭火
    災火勢向上嚴重延燒。原告因而無端遭波及受有財產上之損
    害。又李東陽業於112年8月5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被告
    三人，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
    、第77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負賠償責任等語。
　㈢原告因系爭火災所受損害如下：
　⒈林俊良部分：
　　⑴火害鑑定費用9萬8,100元
　　⑵建築物修繕費用419萬9,808元
　　⑶租金損失27萬元：每月1萬5,000元，自108年1月1日至109
      年6月30日，共計18個月。
　　⑷交易價值貶損122萬3,000元　
　　⑸社區管理費5萬7,528元：每月3,196元，自108年1月1日至1
      09年6月30日，共計18個月。
　　⑹基上，林俊良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金額合計為584萬8,
      436元【計算式：9萬8,100元＋419萬9,808元＋27萬元＋122
      萬3,000元＋5萬7,528元＝584萬8,436元】。
　⒉林俊成部分：
　　⑴火害鑑定費用25萬5,300元
　　⑵建築物修繕費用291萬2,427元
　　⑶租金損失27萬元：每月1萬5,000元，自108年1月1日至109
      年6月30日，共計18個月。
　　⑷交易價值貶損135萬元　
　　⑸社區管理費6萬3,648元：每月3,536元，自108年1月1日至1
      09年6月30日，共計18個月。
　　⑹基上，林俊成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金額合計為485萬1,
      375元【計算式：25萬5,300元＋291萬2,427元＋27萬元＋135
      萬元＋6萬3,648元＝485萬1,375元】。　
  ⒊林秀穗部分：
　　⑴建築物修繕費用1,147萬0,407元
　　⑵租金損失52萬8,000元：每月2萬2,000元，自107年7月1日
      至109年6月30日，共計24個月。　
　　⑶交易價值貶損269萬6,000元　
　　⑷社區管理費10萬4,448元：每月4,352元，自107年7月1日至
      109年6月30日，共計24個月。
　　⑸基上，林秀穗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金額合計為1,479萬
      8,855元【計算式：1,147萬0,407元＋52萬8,000元＋269萬6
      ,000元＋10萬4,448元＝1,479萬8,855元】。
　⒋慶奉公司部分：
　  ⑴火害鑑定費用39萬元2,300元
　　⑵貨物損失9,005萬6,835元
　　⑶租用臨時倉庫費用18萬9,560元
　　⑷設備損失151萬7,630元
　　⑸營業損失186萬5,408元
　　⑹基上，慶奉公司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金額合計為9,402
      萬1,733元【計算式：39萬元2,300元＋9,005萬6,835元＋18
      萬9,560元＋151萬7,630元＋186萬5,408元＝9,402萬1,733元
      】。
　㈣並聲明：⒈林俊良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林俊
    良584萬8,436元，及自107年10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自1
    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林俊良1萬8,196
    元；③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
    遺產範圍內與被告潘振豐連帶給付林俊良584萬8,436元，及
    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④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
    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
    日止，按月給付林俊良1萬8,196元；⑤前四項聲明，如有任
    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⒉林
    俊成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林俊成485萬1,37
    5元，及自107年10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②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
    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林俊成1萬8,536元；③白素月
    、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
    潘振豐連帶給付林俊成485萬1,375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④白素月
    、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
    潘振豐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原
    告林俊成1萬8,536元；⑤前四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
    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⒊林秀穗部分：①馥
    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林秀穗1,479萬8,855元，及自10
    7年10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②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
    之日止，按月給付林秀穗2萬6,352元；③白素月、李依芮、
    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
    給付原告林秀穗1,479萬8,855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④被告白素月
    、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
    潘振豐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林
    秀穗2萬6,352元；⑤前四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
    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⒋慶奉公司部分：①馥鋒
    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慶奉公司9,402萬1,733元，及自10
    7年10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②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
    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給付慶奉公司9,402萬1,733元，及
    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③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
    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鑑定書
    ）認定，系爭火災事故發生之起火原因係為電氣因素所致，
    起火處為系爭房屋漆房倉庫之冷氣室內機處，而李東陽為系
    爭房屋所有權人，惟系爭房屋起初係以空屋無家具方式出租
    予馥鋒公司，該冷氣室內機及其電源設備均係馥鋒公司承租
    後自行裝設，並非系爭房屋原本既有之電氣設備，且設置於
    漆房倉庫之冷氣室內機電源線均得隨時插拔，觀念上並非屬
    建築物之成分，而不符所稱建築物設備，李東陽應無維護義
    務，自難以該冷氣室內機發生電氣因素火災，而歸咎於李東
    陽就系爭房屋之設置或保管有欠缺。再者，系爭房屋既已出
    租予馥鋒公司管理使用，李東陽對於系爭房屋即無事實上之
    管領力，系爭房屋之消防設施應由承租人負責維護，另系爭
    房屋陽台外推並非李東陽所擴建，且依系爭鑑定書就起火原
    因既認定為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之電氣因素造成，則系爭火災
    之發生即與陽台外推無因果關係。建築法部分，該條立法目
    的並非防範火災發生，縱未聲請變更建築物使用類別，亦與
    系爭火災之發生無關。消防法部分，因馥鋒公司堆放之物品
    並非公共危險物品，故無違反消防法規定。電業法部分，其
    規範對象應為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並非建築物所有
    權人，且原告亦無證明系爭火災確係因系爭房屋設置欠缺所
    致，自難認李東陽有違法之情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
    部分，投保義務人並非限於所有權人，承租人亦包含在內，
    且該條例並非保護他人之法律，有無投保亦與系爭火災事故
    之發生並無因果關係。
　㈡又原告雖主張因系爭火災受有鑑定費用、建築物修繕費用、
    租金損失、交易價值貶損等損害，惟民法第184條關於侵權
    行為所保護之法益僅限於權利（固有利益），而不及於權利
    以外之利益，原告所請求之損害均與權利無涉，而屬純粹經
    濟上損害或純粹財產上損失，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規定請求賠償，應屬無據。且原告所提系爭房屋修復費用
    之報價單未為主張必要性及折舊；實價登錄資料無從作為交
    易價值減損15%依據；火災保險公證結案報告書及進貨憑證
    並無統計實際損害數量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四第378至379頁）：
  ㈠馥鋒公司向李東陽承租系爭房屋並作為倉庫漆房使用，內有
    放置溶劑、塗料、硬化劑及洗磨水。
  ㈡於107年6月12日19時7分許，自系爭房屋漆房處發生系爭火災
    事故，並延燒至林俊良所有4樓之2號、林俊成所有4樓之3、
    林秀穗所有6樓之1號房屋及慶奉公司之貨物。
  ㈢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出具之系爭鑑定書認定，系爭火災事故發
    生之起火點在系爭房屋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且起火原因係電
    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較大。
  ㈣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將系爭火災事故證物送內政部消防署鑑定
    ，經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報告認定：「熔痕巨觀及微
    觀特徵與導線短路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
四、本件爭點：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之
    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主張李東陽違反建築法、消
    防法及電業法等規定，有無理由？
  ㈢原告以系爭房屋「冷氣室內機」、「未經許可擅自進行二次
    施工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為由，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㈣原告依民法第774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
    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
    為之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依此規定，侵權行為之
    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
    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
    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
    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
    2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之漆房因冷氣室內
    機電氣因素致生系爭火災，系爭火災發生之原因係可歸責於
    李東陽之行為所致，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舉證責任分配
    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
　⒉依系爭鑑定書關於起火原因研判記載略以：「起火處是在492
    之19號4樓之1（馥鋒公司）漆房冷氣室內機處。勘察現場，
    發現492之19號4樓之1（馥鋒公司）漆房冷氣室內機處有2塊
    冷氣室內機機板及冷氣銅管，2塊冷氣室內機機板及冷氣銅
    管均嚴重受火熱燒損。…北側外牆靠近漆房處有2台冷氣室外
    機。2台冷氣室外機即供漆房內2台冷氣室內機使用，中間連
    接有冷氣配管、電源配線、配電箱及電控箱，其均受火熱嚴
    重燒損。…漆房冷氣室內機處有1條電源線。檢視電源線燒損
    情形，發現電源線絕緣被覆燒失，銅導線外露，且有熔斷之
    情形。…門口處有2個配電箱，配電箱1內部無熔絲開關有跳
    脫之情形；配電箱2內部總電源為開啟狀態，無熔絲開關亦
    有跳脫之情形。…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之電源線熔痕，經內政
    部消防署鑑定:絞線熔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短路所造成
    之通電痕相同。…綜合以上所述，研判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
    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等語，有系爭鑑定書一份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一第213至252頁），可見起火原因係為電氣因素
    所致，起火處為系爭房屋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並於該處發現
    斷裂電源線有熔痕巨觀與導線短路造成之通電痕，復為兩造
    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㈣），堪信為真實。
　⒊惟查，系爭房屋漆房冷氣室內機及電源設備是由馥鋒公司裝
    設，此經被告馥鋒公司於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自承（見本院卷
    二第41頁），並據馥鋒公司、潘振豐提出冷氣購買憑證、冷
    氣廠商保固卡及維修保養記錄等件可參（見本院108年度重
    訴字第29號，卷一第73至76頁），堪信系爭房屋漆房內之冷
    氣室內機及電源設備係由馥鋒公司所自行裝設，而非李東陽
    所有。參以李東陽並未與馥鋒公司約定承擔何特別之消防及
    電力設備及維持義務，亦有租賃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
    第166至168頁），是以關於系爭房屋內之室內冷氣機自應由
    馥鋒公司負管理維護之義務。而原告復未就系爭火災發生原
    因確係出於用電疏失、李東陽何以對室內冷氣機負管理維護
    義務並有過失等節提出舉證，佐以證人即桃園市消防局火災
    現場勘察人員毛茗瑋於本院另案民事事件中(107年度重訴字
    第517號)具結證述：「電氣因素係泛指所有帶電、通電物品
    所產生火災之原因，一般可能是過負載、漏電及短路等原因
    ，而造成這些原因有可能是產品使用不當、或者產品設計不
    良、或者材料有瑕疵、或是有蟲吃鼠咬等各種可能性。依現
    場研判起火處的位置，起火點是在冷氣機室內機處，是為在
    高點，那個位置除了冷氣室內機，天花板上也有一些配線經
    過，因為現場燒得很嚴重，所以沒有辦法研判是配線先燒起
    來還是冷氣機先燒起來。我們只有看到火災後的燃燒狀況，
    有無人為過失無法判斷，真實造成短路的原因我們也無法得
    知」等語（見本院109年度審易字第826號卷，第267至269頁
    ），是亦無以排除室內冷氣機商品自體瑕疵之情況。故原告
    主張李東陽之繼承人即被告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於繼承李東陽遺產範圍內負連帶賠償
    責任，難認有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主張李東陽有違反建築法、
    消防法及電業法等規定，為無理由：
　⒈建築法部分　
　  ⑴按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
      有第九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
      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
      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但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之使
      用變更，不在此限，建築法第73條第2項定有明文。
　  ⑵原告固主張李東陽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其明知馥鋒公司
      於系爭房屋內私設漆房儲存漆料、塗料及稀釋劑，卻將系
      爭房屋主要用途僅登記為「工業用」，未按規定變更為危
      險物品類，未申請變更使用執照而有過失，已違反建築法
      第77條、第73條第2項等保護他人法律，被告應依民法第1
      84條第2項規定予以賠償等語。然查，依建築物使用類組
      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條第1項所定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
      及其定義之附表一（見本院卷二第125頁），所示I類「類
      別定義」及「組別定義」均指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場所。惟查，本件馥鋒
      公司於系爭房屋內所儲存之塗料、硬化劑、稀釋劑等物，
      業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回函稱：「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及
      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管理辦法』
      附表一所列六大類公共危險物品(見本院卷五第9至11頁）
      ，其判定標準須將物質採樣送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認證通過之測試實驗室(如: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
      工程系製程安全與防災實驗室)，依『公共危險物品試驗方
      法及判定基準』進行判定。基此，貴院來函詢問本局火災
      原因調查鑑定書載明之物質，因缺乏實驗室之測試報告，
      故本局無法認定是否為六大類公共危險物品，且無法得知
      其儲放量為何，因此無法判定是否無反消防法令」等語（
      見本院卷四第302至304頁），可知馥鋒公司於系爭房屋內
      所儲存之塗料、硬化劑、稀釋劑等物無法認定為管理辦法
      所列之公共危險物品，自非上開附表I類之供製造、分裝
      、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場所。是以
      系爭房屋非供儲存危險物品之建築物，尚無變更使用類別
      或變更使用執照之事由，並無違反建築法第73條第2項之
      情事。
　　⑶第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
      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
      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
      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
      受侵害者，亦屬之，惟仍須以行為人有違反該保護他人法
      律之行為並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
      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原告主張李東陽為系爭房屋所有權
      人，卻未進行電器檢測、設置安全消防設備，並放任馥鋒
      公司違法囤放易燃溶劑，而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建
      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
      設備安全」、第10條「本法所稱建築物設備，為敷設於建
      築物之電力、電信、煤氣、給水、污水、排水、空氣調節
      、昇降、消防、消雷、防空避難、污物處理及保護民眾隱
      私權等設備」規定等語。查：
　  ①關於電器檢測部分，李東陽係以空屋方式出租予馥鋒公司
      ，系爭房屋漆房內冷氣室內機及其電源設備係馥鋒公司自
      行裝設，已如前述，是依前開條文規定，應由使用人即馥
      鋒公司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且原告
      未就系爭火災發生原因確係出於用電超過負載乙情提出舉
      證，則用電檢測與系爭火災發生之因果關係尚乏明確，自
      難認有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②關於設置安全消防設備部分，原告固提出系爭房屋自106年
      1月1日起迄108年7月25日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進行消防安
      全設備檢查紀錄，其中於107年11月22日進行檢驗發現有
      滅火器效能不足【設置標準第31條】、火災自動警報設備
      防護面積不足（設置標準第120或122條）、避難器具4F緩
      降機本體未見（設置標準第167條）等缺失（本院卷二第1
      51至153頁）。惟參以設置標準第31條之立法目的，滅火
      效能值採步行距離方式核算，即以樓地板面積換算其滅火
      效能值，同時要符合每步行距離二十公尺設一具，乃係藉
      由法律規範督促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充實滅火器數
      量，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惟違反上開規定
      是否即成立民法第184條第2項損害賠償要件，仍須以違反
      設置標準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
      經查：證人廖小莉於消防局調查時證稱：「（發生火災時
      你在何處？如何得知火災？）發生火災時我在492之19號3
      樓辦公室，當時我先聽到火災警報鈴響，我就打電話給管
      理室，不久492之20號4樓現場員工跑到辦公室通知我樓上
      有狀況，我們大約4人一起跑去4樓察看，看見492之19號4
      樓有灰色濃煙，才知道發生火災。（得知火災後如何處置
      ？當時情形？）得知火災後我們有拿滅火器準備搶救，但
      煙太大無法進倉庫裡面滅火，只好請同事洪安婕報案，等
      消防人員前來救援」等語（本院卷一第256至257頁），核
      與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出動觀察紀錄所載：「到達時火
      、煙由492-19號樓後側窗戶竄出，無特殊臭味及爆炸狀況
      ，燃燒面積約430平方公尺...現場火勢猛烈，經鄰近單位
      支援搶救後，始控制熄滅」等節（本院卷一第253頁）相
      符，可知本件系爭火災火勢之擴大、漫延致原告所受財損
      ，與滅火器設置數量是否充足、火災自動警報設備防護面
      積是否足夠，並無直接關聯，更與避難器具4F緩降機本體
      無關，難認違反設置標準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
　  ③再關於違法囤放易燃溶劑部分，原告未就馥鋒公司於系爭
      房屋內放置溶劑、漆料、硬化劑及洗磨水等物品係屬違背
      法令乙事提出舉證，更遑論李東陽有何放任被告馥鋒公司
      違法囤放易燃溶劑之情形。故原告主張李東陽違反建築法
      第77條第1項（含設置標準之規定）、第10條等規定，即
      屬無據。
  ⒉消防法部分
　　⑴按本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
      ，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
      高壓氣體應依其容器、裝載及搬運方法進行安全搬運；達
      管制量時，應在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以安全方法進行儲
      存或處理。前項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範圍及
      分類，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之設置
      標準、儲存、處理及搬運之安全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消防法第6條第1項前
      段、第15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⑵原告固以李東陽明知馥鋒公司將系爭房屋作為倉庫使用存
      放漆料、稀釋劑等物質，屬於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款
      規範之第四類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之公共危險物品範疇，
      而依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款第5目之規定，系爭房屋用以
      作為倉庫屬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閃火點未滿攝氏七十
      度之「顯著滅火困難場所」，故馥鋒公司應依危險物品管
      理辦法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確保儲存空間合於規範
      ，及依設置標準第201條設置第一種滅火設備之室外消防
      栓設備、第二種滅火設備即設置標準第197條之自動撒水
      設備及防火牆門；並依管理辦法第23條規定應於牆壁、柱
      及地板均為防火構造建築物之第一層或第二層並不得設置
      窗戶，李東陽卻未盡出租人及房屋所有權人之監督管理義
      務，放任馥鋒公司不僅未經審查，儲存空間未符規範，未
      安裝自動撒水設備，顯有違反其注意義務而應負過失之責
      等語。
　　⑶然查，系爭房屋作為倉庫之用所存放之漆料、稀釋劑是否
      屬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款規範之第四類易燃
      液體及可燃液體之公共危險物品？兩造間本即存在爭執，
      而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覆表示無法認定為公共危險物品
      ，已如前述。至原告雖提出現場照片以證馥鋒公司於系爭
      房屋存放溶劑之事實（見本院卷四第340至344頁），惟照
      片中所示之硬碟專用香蕉水係於系爭火災後所拍攝，而非
      事故當時之照片，亦據林俊良及訴訟代理人陳明在卷（本
      院卷五第17頁），其他溶劑名稱及存放重量尚乏明確，更
      無法回推系爭火災當時存放之溶劑及數量，難認係公共危
      險物品，自無管理辦法第23條「應於牆壁、柱及地板均為
      防火構造建築物之第一層或第二層並不得設置窗戶」之適
      用。故而，系爭房屋並非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款第5目所
      定「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閃火點未滿攝氏七十度」場
      所，參以原告所提出前開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消防安全設備
      檢查紀錄（本院卷二第151至153頁），同未認定系爭房屋
      未設置第一種滅火設備即室外消防栓設備、第二種滅火設
      備即自動撒水設備及防火牆門屬於缺失，是以系爭房屋應
      無設置標準第201條、第197條規定之適用，故馥鋒公司未
      設置第一類、第二類滅火設備及防火牆門，尚無違反消防
      法（及設置標準）等規定，亦無李東陽違反其注意義務之
      情事。　　
　⒊電業法部分　　
　　⑴按有關特殊場所用電設備之裝置，應依本章規定。本章未
      規定者，應依其他章節之規定辦理。特殊場所分為下列八
      種:一、存在易燃性氣體、易燃性或可燃性液體揮發氣之
      危險場所，包括第一類或以0區、1區、2區分類之場所；
      場所區域劃分應由具有製程、設備知識、安全、電氣及其
      他工程背景人員參與劃分，其劃分結果應作成書圖或文件
      ，並提供給經授權從事該場所設計、裝設、檢查、維修或
      操作電氣設備之相關人員或機構使用，裝置規則第293條
      、第294條、第294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⑵原告固主張李東陽明知系爭房屋因存有易燃性氣體、易燃
      性或可燃性液體揮發氣，屬於裝置規則第294條第1項第1
      款規範之特殊場所，馥鋒公司未依裝置規則第294條之1規
      定，於設置倉庫電線及各項電器設備時，委請專業人員參
      與設計劃分，李東陽卻未盡出租人及房屋所有權人之監督
      管理義務，未予阻止或要求馥鋒公司改善，顯有違反其注
      意義務而應負過失之責等語。然查，系爭火災發生時系爭
      房屋內存放之溶劑、漆料、硬化劑及洗磨水等液體已非管
      理辦法所規範之第四類易燃或可燃液體之公共危險物品（
      見本院卷五第10頁），已如前述，復以封蓋儲存而非工作
      揮發，性質上無以認定系爭房屋屬於易燃性氣體、易燃性
      或可燃性液體揮發氣存在之危險場所。是以系爭房屋亦非
      設置規則第293條所明定之特殊場所，難認李東陽有應依
      設置規則第294條、第294條之1規定委請專業人員參與設
      計劃分電線及各項電器設備之義務而李東陽明知卻未盡監
      督管理義務之情形。
　　⑶次按輸配電業或自設線路直接供電之再生能源發電業對用
      戶用電設備，應依規定進行檢驗，經檢驗合格時，方得接
      電。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對用戶已裝置之用電設備
      ，應定期檢驗，並記載其結果，如不合規定，應通知用戶
      限期改善；用戶拒絕接受檢驗或在指定期間未改善者，輸
      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得停止供電。第1項用戶用電設
      備之範圍、項目、要件、配置及其他安全事項之規則，及
      前項檢驗之範圍、基準、週期及程序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電業法32條第第1項、第5項定有明文。參以上
      開電業法第32條立法理由為：「㈠參酌各國對用戶用電設
      備檢驗之機制，均採由電業或電業委託之單位辦理，爰維
      持原制度，由電業辦理用戶用電設備檢驗業務，輸配電業
      或再生能源發電業並可委託相關業者或單位辦理。㈡參酌
      各國立法例中並未明定用戶用電設備檢驗時間，且用戶用
      電性質不一，建築結構不同，用電設備之檢驗期限因此也
      不相同，尤其公共場所最需加強檢驗。為促使檢驗工作能
      配合實際需要機動實施，爰將每三年至少檢驗一次修正為
      定期檢驗，使其適用較具彈性。㈢考量用電安全，對於拒
      絕接受檢驗或檢驗結果不合規定者，規定輸配電業或再生
      能源發電業得對其停止供電，爰增訂本項後段規定」。
　　  本件原告固主張李東陽明知被告馥鋒公司未依電業法第32
      條規定通知臺灣電力公司到場檢查用電配線設備，而屬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等語。惟查，自上開條文及立法理由可
      見，係課予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對於用戶用電設備
      之檢驗義務，而非課以電力用戶通知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
      發電業檢驗用電設備之義務，自難認李東陽有違反電業法
      第32條之情事。　　
　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部分　　
　　⑴按住戶於公寓大廈內依法經營餐飲、瓦斯、電焊或其他危
      險營業或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者，應依中央主管機
      關所定保險金額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其因此增加其他
      住戶投保火災保險之保險費者，並應就其差額負補償責任
      。其投保、補償辦法及保險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
      部定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定有明文。次按本條例
      第十七條第一項所稱其他危險營業或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
      性物品之範圍如附表，公寓大廈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及
      火災保險費差額補償辦法第2條亦有明文。
　　⑵原告復主張李東陽明知馥鋒公司將系爭房屋堆放易燃性物
      品，卻未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而屬違反保護他人之
      法律等語。惟查，依公寓大廈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及火
      災保險費差額補償辦法第2條所定其他危險營業或存放有
      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範圍之附表，所示第六類序係指「供
      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之場所」，而本件
      系爭房屋作為倉庫之用所存放之漆料、稀釋劑等物，業經
      上開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覆無法認定為管理辦法所列之
      公共危險物品，業如前述。是以系爭房屋非供儲存公共危
      險物品之場所，尚無應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事由，
      難認有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之情事。
　㈢原告以系爭房屋「冷氣室內機」、「未經許可擅自進行二次
    施工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為由，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⒈冷氣室內機部分
　①按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
    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9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而所謂工作物，係指由人工作成之設施，建築物係其例示
    。而建築物內部之設備如天花板、樓梯、水電配置管線設備
    等，屬建築物之成分者，固為建築物之一部，應包括在內。
    但機器或設備未安裝於土地而易於移動者，即非土地上之工
    作物（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1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次按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
    人，取得動產所有權，民法第811條固定有明文。動產附合
    於不動產後，須已成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始有附合之問題
    。所謂重要成分，係指兩物結合後，非經毀損或變更其物之
    性質，不能分離者而言，且此種結合，並以非暫時性為必要
    。倘不經毀損即輕易可與系爭房屋分離，而不失其獨立性，
    又於其經濟價值及使用效能不生影響者，自無因附合而成為
    系爭房屋之重要成分可言（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722號
    判決要旨參照）。
　②原告固主張系爭火災起火原因依系爭鑑定書認定係因系爭房
    屋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之電氣因素造成，又該冷氣室內機已固
    定設置不易移動而成為建築物之一部，屬土地上之工作物，
    故應由該工作物所有人即李東陽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查，
    引起系爭火災事故之冷氣室內機，雖係以固定架予以固定設
    置在漆房內，有系爭鑑定書所附火災事故現場照片編號100
    、101、102（見本院卷一第348至349頁）附卷可參，並未安
    裝於土地為相當程度結合而不易移動，且該安裝架只需將其
    固定之螺絲卸除後，冷氣室內機即得以搬動而與系爭房屋分
    離，不失其獨立性、經濟價值及使用效能，亦不致造成物之
    損壞，自無附合成為系爭房屋重要成分可言，依上說明，該
    冷氣室內機應為獨立之動產，尚非民法第191條第1項所稱之
    建築物成分或工作物。基此，原告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⒉未經許可擅自進行二次施工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部分
　①次按民法第191條工作物所有人責任之規定，係針對工作「物
    」之瑕疵致他人權利受損害所為特殊型態侵權行為之規定，
    苟非工作物設置之初即已欠缺應有之品質或安全設備，或設
    置以後之保管方法有欠缺致其物發生瑕疵所生之損害，即無
    該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547號判決意
    旨參照）。
　②原告復主張李東陽未依法申請建築物變更許可，擅自進行二
    次施工，將系爭房屋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破壞建物防火
    結構，致系爭火災火勢向上嚴重延燒，應依民法第191條負
    賠償責任等語。惟查，系爭火災事故之起火原因為漆房冷氣
    室內機電氣因素所引起，而該冷氣室內機非建築物之成分，
    已如前述；且此冷氣室內機之存在，尚非系爭房屋於建造之
    初所存有瑕疵，亦非系爭房屋設置以後之保管方法有欠缺所
    發生之瑕疵，即不構成系爭房屋設置之初已欠缺應有之品質
    或安全設備，或設置後因保管方法有欠缺之情事。另就系爭
    房屋陽台外推是否因而造成系爭火災火勢加劇而向上延燒乙
    事，依被告聲請函詢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經函覆表示：「㈠
    本案火勢經由陽台窗戶或開口向上層延燒與否，涉及室內可
    燃物量、窗面積、窗高度、突出屋簷及側壁高度等因素，爰
    無法確定492之19號4樓之1陽台沒有外推火勢是否會向上延
    燒。㈡另492之19號4樓之1陽台外推並存放可燃物，將導致窗
    外突出屋簷減少，增加向上層延燒之可能性」等語（見本院
    卷五第91頁），可知系爭火災火勢向上延燒尚涉及室內可燃
    物量、窗面積、窗高度、突出屋簷及側壁高度等諸多因素結
    合所致。參以所謂防火構造：具有本編第三章第三節所定防
    火性能與時效之構造；下表之建築物應為防火構造：
　建築物使用類組               應為防火構造者   類別     組  別  樓    層 總樓地板面積 樓層及樓地板面積之和 Ａ類 公共集會類 全  部 全    部     －       － Ｂ類 商業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三○○○平方公尺以上 二層部分之面積在五○○平方公尺以上。 Ｃ類 工業、倉儲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一五○○平方公尺以上（工廠除外） 變電所、飛機庫、汽車修理場、發電場、廢料堆置或處理場、廢棄物處理場及其他經地方主管建築機關認定之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在一五○平方公尺以上者。 Ｄ類 休閒、文教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二○○○平方公尺以上 　　　－ Ｅ類 宗教、殯葬類 全部    Ｆ類 衛生、福生、更生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 二層面積在三○○平方公尺以上。醫院限於有病房者。 Ｇ類 辦公、服務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二○○○平方公尺以上 　　　－ Ｈ類 住宿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 二層面積在三○○平方公尺以上。 Ｉ類 危險物品類 全部 依危險品種及儲藏量，另行由內政部以命令規定之。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33款、第69條分別定
    有明文，經與系爭房屋第二類建物登記謄本所示用途「工業
    用」、總面積「282.63平方公尺」互核（卷二第133頁），
    堪認系爭房屋並非「應為防火構造之建築物」，是無從以認
    系爭房屋將陽台外推已構成破壞防火結構進而產生瑕疵。從
    而，原告所有房屋故因系爭火災之火勢延燒而受損，惟非因
    李東陽就系爭房屋之設置或管理所產生物之瑕疵所致，亦無
    民法第191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適用。
　㈣原告依民法第774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
    理由：
　⒈按土地所有人經營事業或行使其所有權，應注意防免鄰地之
    損害，民法第774條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李東陽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卻容任承租人馥鋒公
    司堆置易燃物品，未作任何防火措施，顯然未盡所有人防免
    鄰地損害之注意義務，造成原告受有損害，已違反民法第77
    4條等語。然查，民法第774條立法目的在於「按土地所有人
    經營工業及行使其他之權利，如有利用鄰地之情形，自不應
    專謀自己之利益，而致鄰地有所妨害。故應注意防免鄰地之
    損害，以昭允協」，是該條立法本旨非在強調防免損害之注
    意義務，而在注意公益與私益調和並判斷土地所有人行使所
    有權有無過當而不符合比例原則，行使權利不得對鄰地為過
    度干擾。僅要求土地所有人之注意義務範圍限於其經營事業
    時，須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避免對鄰地造成過度干擾，以
    防止鄰地房屋或他人生命財產遭受損害，並非涵蓋至任何與
    直接行使所有權行為無關之財產上之損害，均須由使用鄰地
    之人承擔。又系爭火災之起火原因研判係因系爭房屋漆房冷
    氣室內機處之電氣因素造成，並非李東陽經營事業或行使土
    地所有權過當所致，核與民法第774條之要件不符，是原告
    上開主張，自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
    、第77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於繼
    承李東陽遺產範圍內負連帶賠償責任，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
    所附麗，不應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哲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毓茹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重訴字第206號
原      告  林俊成  
原      告  林秀穗  
            慶奉企業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林俊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國益律師
複  代理人  莊景智律師
被      告  白素月（李東陽之承受訴訟人）


            李依芮（李東陽之承受訴訟人）




            李宗衛（李東陽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蕭明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李東陽於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12年8月5日死亡，繼承人為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有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460至464頁），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並於同年10月25日向本院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四第456頁），經核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㈠原告林俊良部分：①馥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馥鋒公司）、潘振豐（馥鋒公司及潘振豐前經本院為一部判決）應連帶給付林俊良新臺幣（下同）534萬3,964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潘振豐、李東陽應連帶給付原告林俊良534萬3,964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③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㈡原告林俊成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原告林俊成465萬8,084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潘振豐、李東陽應連帶給付原告林俊成465萬8,084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③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㈢原告林秀穗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林秀穗1,058萬3,693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潘振豐、李東陽應連帶給付林秀穗1,058萬3,693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③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㈣原告慶奉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慶奉公司）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原告慶奉公司6,662萬8,122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潘振豐、李東陽應連帶給付原告林秀穗6,662萬8,122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③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一第8至10頁）。嗣原告於113年1月23日具狀追加請求賠償金額，而擴張訴之聲明如下述變更後聲明所示（本院卷四第491至494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於法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李東陽為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段000○00號4樓之1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以下同號房屋均以樓層稱之）之所有權人，馥鋒公司前向李東陽承租系爭房屋，作為公司堆放易燃性化學溶劑倉庫使用。馥鋒公司設置於系爭房屋之冷氣室內機於107年6月12日19時7分許，因電線走火造成火災，系爭房屋內存放有大量易燃物品，導致大火延燒波及同棟建物林俊良所有4樓之2房屋、林俊成所有4樓之3房屋及林秀穗所有6樓之1房屋（下稱系爭火災）。
　㈡李東陽身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依法有維護建築物構造及設備安全之義務，其明知系爭房屋內部電源線連接之電路、亦明知馥鋒公司於系爭房屋內設置24小時運轉高耗能之空調設備，且於室內堆放大量高度公共危險之易燃性有機化學溶劑，極有可能因用電量驟升使配電設備不堪負荷而生火災，卻怠於定期檢測電氣設備使用狀況及安全性、設置電路斷路器等足以防止電流過載之安全設備，亦未依法變更建築物使用類別、未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而有違反建築法第73條第2項、第77條、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規定項目檢討標準表、消防法第6條、第15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以下簡稱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01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款、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第8款、第23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目、第4目、第5目、電業法第32條、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法第16條第1項、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以下簡稱裝置規則)第293條第1項、第294條第1項第1款、第294條之1、第294條之2第2項第14款、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等規定，仍貿然出租予馥鋒公司，致冷氣室內機因電線走火發生系爭火災。且因李東陽未依法申請建築物變更許可，擅自進行二次施工，將系爭房屋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致系爭火災火勢向上嚴重延燒。原告因而無端遭波及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又李東陽業於112年8月5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被告三人，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77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負賠償責任等語。
　㈢原告因系爭火災所受損害如下：
　⒈林俊良部分：
　　⑴火害鑑定費用9萬8,100元
　　⑵建築物修繕費用419萬9,808元
　　⑶租金損失27萬元：每月1萬5,000元，自108年1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共計18個月。
　　⑷交易價值貶損122萬3,000元　
　　⑸社區管理費5萬7,528元：每月3,196元，自108年1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共計18個月。
　　⑹基上，林俊良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金額合計為584萬8,436元【計算式：9萬8,100元＋419萬9,808元＋27萬元＋122萬3,000元＋5萬7,528元＝584萬8,436元】。
　⒉林俊成部分：
　　⑴火害鑑定費用25萬5,300元
　　⑵建築物修繕費用291萬2,427元
　　⑶租金損失27萬元：每月1萬5,000元，自108年1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共計18個月。
　　⑷交易價值貶損135萬元　
　　⑸社區管理費6萬3,648元：每月3,536元，自108年1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共計18個月。
　　⑹基上，林俊成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金額合計為485萬1,375元【計算式：25萬5,300元＋291萬2,427元＋27萬元＋135萬元＋6萬3,648元＝485萬1,375元】。　
  ⒊林秀穗部分：
　　⑴建築物修繕費用1,147萬0,407元
　　⑵租金損失52萬8,000元：每月2萬2,000元，自107年7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共計24個月。　
　　⑶交易價值貶損269萬6,000元　
　　⑷社區管理費10萬4,448元：每月4,352元，自107年7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共計24個月。
　　⑸基上，林秀穗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金額合計為1,479萬8,855元【計算式：1,147萬0,407元＋52萬8,000元＋269萬6,000元＋10萬4,448元＝1,479萬8,855元】。
　⒋慶奉公司部分：
　  ⑴火害鑑定費用39萬元2,300元
　　⑵貨物損失9,005萬6,835元
　　⑶租用臨時倉庫費用18萬9,560元
　　⑷設備損失151萬7,630元
　　⑸營業損失186萬5,408元
　　⑹基上，慶奉公司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金額合計為9,402萬1,733元【計算式：39萬元2,300元＋9,005萬6,835元＋18萬9,560元＋151萬7,630元＋186萬5,408元＝9,402萬1,733元】。
　㈣並聲明：⒈林俊良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林俊良584萬8,436元，及自107年10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林俊良1萬8,196元；③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被告潘振豐連帶給付林俊良584萬8,436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④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林俊良1萬8,196元；⑤前四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⒉林俊成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林俊成485萬1,375元，及自107年10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林俊成1萬8,536元；③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給付林俊成485萬1,375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④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林俊成1萬8,536元；⑤前四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⒊林秀穗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林秀穗1,479萬8,855元，及自107年10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林秀穗2萬6,352元；③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給付原告林秀穗1,479萬8,855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④被告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林秀穗2萬6,352元；⑤前四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⒋慶奉公司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慶奉公司9,402萬1,733元，及自107年10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給付慶奉公司9,402萬1,733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③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鑑定書）認定，系爭火災事故發生之起火原因係為電氣因素所致，起火處為系爭房屋漆房倉庫之冷氣室內機處，而李東陽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惟系爭房屋起初係以空屋無家具方式出租予馥鋒公司，該冷氣室內機及其電源設備均係馥鋒公司承租後自行裝設，並非系爭房屋原本既有之電氣設備，且設置於漆房倉庫之冷氣室內機電源線均得隨時插拔，觀念上並非屬建築物之成分，而不符所稱建築物設備，李東陽應無維護義務，自難以該冷氣室內機發生電氣因素火災，而歸咎於李東陽就系爭房屋之設置或保管有欠缺。再者，系爭房屋既已出租予馥鋒公司管理使用，李東陽對於系爭房屋即無事實上之管領力，系爭房屋之消防設施應由承租人負責維護，另系爭房屋陽台外推並非李東陽所擴建，且依系爭鑑定書就起火原因既認定為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之電氣因素造成，則系爭火災之發生即與陽台外推無因果關係。建築法部分，該條立法目的並非防範火災發生，縱未聲請變更建築物使用類別，亦與系爭火災之發生無關。消防法部分，因馥鋒公司堆放之物品並非公共危險物品，故無違反消防法規定。電業法部分，其規範對象應為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並非建築物所有權人，且原告亦無證明系爭火災確係因系爭房屋設置欠缺所致，自難認李東陽有違法之情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部分，投保義務人並非限於所有權人，承租人亦包含在內，且該條例並非保護他人之法律，有無投保亦與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並無因果關係。
　㈡又原告雖主張因系爭火災受有鑑定費用、建築物修繕費用、租金損失、交易價值貶損等損害，惟民法第184條關於侵權行為所保護之法益僅限於權利（固有利益），而不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原告所請求之損害均與權利無涉，而屬純粹經濟上損害或純粹財產上損失，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賠償，應屬無據。且原告所提系爭房屋修復費用之報價單未為主張必要性及折舊；實價登錄資料無從作為交易價值減損15%依據；火災保險公證結案報告書及進貨憑證並無統計實際損害數量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四第378至379頁）：
  ㈠馥鋒公司向李東陽承租系爭房屋並作為倉庫漆房使用，內有放置溶劑、塗料、硬化劑及洗磨水。
  ㈡於107年6月12日19時7分許，自系爭房屋漆房處發生系爭火災事故，並延燒至林俊良所有4樓之2號、林俊成所有4樓之3、林秀穗所有6樓之1號房屋及慶奉公司之貨物。
  ㈢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出具之系爭鑑定書認定，系爭火災事故發生之起火點在系爭房屋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且起火原因係電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較大。
  ㈣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將系爭火災事故證物送內政部消防署鑑定，經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報告認定：「熔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短路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
四、本件爭點：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主張李東陽違反建築法、消防法及電業法等規定，有無理由？
  ㈢原告以系爭房屋「冷氣室內機」、「未經許可擅自進行二次施工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為由，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㈣原告依民法第774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依此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之漆房因冷氣室內機電氣因素致生系爭火災，系爭火災發生之原因係可歸責於李東陽之行為所致，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舉證責任分配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
　⒉依系爭鑑定書關於起火原因研判記載略以：「起火處是在492之19號4樓之1（馥鋒公司）漆房冷氣室內機處。勘察現場，發現492之19號4樓之1（馥鋒公司）漆房冷氣室內機處有2塊冷氣室內機機板及冷氣銅管，2塊冷氣室內機機板及冷氣銅管均嚴重受火熱燒損。…北側外牆靠近漆房處有2台冷氣室外機。2台冷氣室外機即供漆房內2台冷氣室內機使用，中間連接有冷氣配管、電源配線、配電箱及電控箱，其均受火熱嚴重燒損。…漆房冷氣室內機處有1條電源線。檢視電源線燒損情形，發現電源線絕緣被覆燒失，銅導線外露，且有熔斷之情形。…門口處有2個配電箱，配電箱1內部無熔絲開關有跳脫之情形；配電箱2內部總電源為開啟狀態，無熔絲開關亦有跳脫之情形。…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之電源線熔痕，經內政部消防署鑑定:絞線熔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短路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綜合以上所述，研判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等語，有系爭鑑定書一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13至252頁），可見起火原因係為電氣因素所致，起火處為系爭房屋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並於該處發現斷裂電源線有熔痕巨觀與導線短路造成之通電痕，復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㈣），堪信為真實。
　⒊惟查，系爭房屋漆房冷氣室內機及電源設備是由馥鋒公司裝設，此經被告馥鋒公司於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自承（見本院卷二第41頁），並據馥鋒公司、潘振豐提出冷氣購買憑證、冷氣廠商保固卡及維修保養記錄等件可參（見本院108年度重訴字第29號，卷一第73至76頁），堪信系爭房屋漆房內之冷氣室內機及電源設備係由馥鋒公司所自行裝設，而非李東陽所有。參以李東陽並未與馥鋒公司約定承擔何特別之消防及電力設備及維持義務，亦有租賃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166至168頁），是以關於系爭房屋內之室內冷氣機自應由馥鋒公司負管理維護之義務。而原告復未就系爭火災發生原因確係出於用電疏失、李東陽何以對室內冷氣機負管理維護義務並有過失等節提出舉證，佐以證人即桃園市消防局火災現場勘察人員毛茗瑋於本院另案民事事件中(107年度重訴字第517號)具結證述：「電氣因素係泛指所有帶電、通電物品所產生火災之原因，一般可能是過負載、漏電及短路等原因，而造成這些原因有可能是產品使用不當、或者產品設計不良、或者材料有瑕疵、或是有蟲吃鼠咬等各種可能性。依現場研判起火處的位置，起火點是在冷氣機室內機處，是為在高點，那個位置除了冷氣室內機，天花板上也有一些配線經過，因為現場燒得很嚴重，所以沒有辦法研判是配線先燒起來還是冷氣機先燒起來。我們只有看到火災後的燃燒狀況，有無人為過失無法判斷，真實造成短路的原因我們也無法得知」等語（見本院109年度審易字第826號卷，第267至269頁），是亦無以排除室內冷氣機商品自體瑕疵之情況。故原告主張李東陽之繼承人即被告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於繼承李東陽遺產範圍內負連帶賠償責任，難認有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主張李東陽有違反建築法、消防法及電業法等規定，為無理由：
　⒈建築法部分　
　  ⑴按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九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但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變更，不在此限，建築法第73條第2項定有明文。
　  ⑵原告固主張李東陽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其明知馥鋒公司於系爭房屋內私設漆房儲存漆料、塗料及稀釋劑，卻將系爭房屋主要用途僅登記為「工業用」，未按規定變更為危險物品類，未申請變更使用執照而有過失，已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73條第2項等保護他人法律，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予以賠償等語。然查，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條第1項所定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之附表一（見本院卷二第125頁），所示I類「類別定義」及「組別定義」均指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場所。惟查，本件馥鋒公司於系爭房屋內所儲存之塗料、硬化劑、稀釋劑等物，業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回函稱：「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管理辦法』附表一所列六大類公共危險物品(見本院卷五第9至11頁），其判定標準須將物質採樣送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通過之測試實驗室(如: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製程安全與防災實驗室)，依『公共危險物品試驗方法及判定基準』進行判定。基此，貴院來函詢問本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載明之物質，因缺乏實驗室之測試報告，故本局無法認定是否為六大類公共危險物品，且無法得知其儲放量為何，因此無法判定是否無反消防法令」等語（見本院卷四第302至304頁），可知馥鋒公司於系爭房屋內所儲存之塗料、硬化劑、稀釋劑等物無法認定為管理辦法所列之公共危險物品，自非上開附表I類之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場所。是以系爭房屋非供儲存危險物品之建築物，尚無變更使用類別或變更使用執照之事由，並無違反建築法第73條第2項之情事。
　　⑶第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亦屬之，惟仍須以行為人有違反該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並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原告主張李東陽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卻未進行電器檢測、設置安全消防設備，並放任馥鋒公司違法囤放易燃溶劑，而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第10條「本法所稱建築物設備，為敷設於建築物之電力、電信、煤氣、給水、污水、排水、空氣調節、昇降、消防、消雷、防空避難、污物處理及保護民眾隱私權等設備」規定等語。查：
　  ①關於電器檢測部分，李東陽係以空屋方式出租予馥鋒公司，系爭房屋漆房內冷氣室內機及其電源設備係馥鋒公司自行裝設，已如前述，是依前開條文規定，應由使用人即馥鋒公司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且原告未就系爭火災發生原因確係出於用電超過負載乙情提出舉證，則用電檢測與系爭火災發生之因果關係尚乏明確，自難認有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②關於設置安全消防設備部分，原告固提出系爭房屋自106年1月1日起迄108年7月25日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紀錄，其中於107年11月22日進行檢驗發現有滅火器效能不足【設置標準第31條】、火災自動警報設備防護面積不足（設置標準第120或122條）、避難器具4F緩降機本體未見（設置標準第167條）等缺失（本院卷二第151至153頁）。惟參以設置標準第31條之立法目的，滅火效能值採步行距離方式核算，即以樓地板面積換算其滅火效能值，同時要符合每步行距離二十公尺設一具，乃係藉由法律規範督促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充實滅火器數量，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惟違反上開規定是否即成立民法第184條第2項損害賠償要件，仍須以違反設置標準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經查：證人廖小莉於消防局調查時證稱：「（發生火災時你在何處？如何得知火災？）發生火災時我在492之19號3樓辦公室，當時我先聽到火災警報鈴響，我就打電話給管理室，不久492之20號4樓現場員工跑到辦公室通知我樓上有狀況，我們大約4人一起跑去4樓察看，看見492之19號4樓有灰色濃煙，才知道發生火災。（得知火災後如何處置？當時情形？）得知火災後我們有拿滅火器準備搶救，但煙太大無法進倉庫裡面滅火，只好請同事洪安婕報案，等消防人員前來救援」等語（本院卷一第256至257頁），核與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出動觀察紀錄所載：「到達時火、煙由492-19號樓後側窗戶竄出，無特殊臭味及爆炸狀況，燃燒面積約430平方公尺...現場火勢猛烈，經鄰近單位支援搶救後，始控制熄滅」等節（本院卷一第253頁）相符，可知本件系爭火災火勢之擴大、漫延致原告所受財損，與滅火器設置數量是否充足、火災自動警報設備防護面積是否足夠，並無直接關聯，更與避難器具4F緩降機本體無關，難認違反設置標準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③再關於違法囤放易燃溶劑部分，原告未就馥鋒公司於系爭房屋內放置溶劑、漆料、硬化劑及洗磨水等物品係屬違背法令乙事提出舉證，更遑論李東陽有何放任被告馥鋒公司違法囤放易燃溶劑之情形。故原告主張李東陽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含設置標準之規定）、第10條等規定，即屬無據。
  ⒉消防法部分
　　⑴按本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應依其容器、裝載及搬運方法進行安全搬運；達管制量時，應在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以安全方法進行儲存或處理。前項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範圍及分類，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之設置標準、儲存、處理及搬運之安全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消防法第6條第1項前段、第15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⑵原告固以李東陽明知馥鋒公司將系爭房屋作為倉庫使用存放漆料、稀釋劑等物質，屬於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款規範之第四類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之公共危險物品範疇，而依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款第5目之規定，系爭房屋用以作為倉庫屬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閃火點未滿攝氏七十度之「顯著滅火困難場所」，故馥鋒公司應依危險物品管理辦法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確保儲存空間合於規範，及依設置標準第201條設置第一種滅火設備之室外消防栓設備、第二種滅火設備即設置標準第197條之自動撒水設備及防火牆門；並依管理辦法第23條規定應於牆壁、柱及地板均為防火構造建築物之第一層或第二層並不得設置窗戶，李東陽卻未盡出租人及房屋所有權人之監督管理義務，放任馥鋒公司不僅未經審查，儲存空間未符規範，未安裝自動撒水設備，顯有違反其注意義務而應負過失之責等語。
　　⑶然查，系爭房屋作為倉庫之用所存放之漆料、稀釋劑是否屬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款規範之第四類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之公共危險物品？兩造間本即存在爭執，而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覆表示無法認定為公共危險物品，已如前述。至原告雖提出現場照片以證馥鋒公司於系爭房屋存放溶劑之事實（見本院卷四第340至344頁），惟照片中所示之硬碟專用香蕉水係於系爭火災後所拍攝，而非事故當時之照片，亦據林俊良及訴訟代理人陳明在卷（本院卷五第17頁），其他溶劑名稱及存放重量尚乏明確，更無法回推系爭火災當時存放之溶劑及數量，難認係公共危險物品，自無管理辦法第23條「應於牆壁、柱及地板均為防火構造建築物之第一層或第二層並不得設置窗戶」之適用。故而，系爭房屋並非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款第5目所定「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閃火點未滿攝氏七十度」場所，參以原告所提出前開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紀錄（本院卷二第151至153頁），同未認定系爭房屋未設置第一種滅火設備即室外消防栓設備、第二種滅火設備即自動撒水設備及防火牆門屬於缺失，是以系爭房屋應無設置標準第201條、第197條規定之適用，故馥鋒公司未設置第一類、第二類滅火設備及防火牆門，尚無違反消防法（及設置標準）等規定，亦無李東陽違反其注意義務之情事。　　
　⒊電業法部分　　
　　⑴按有關特殊場所用電設備之裝置，應依本章規定。本章未規定者，應依其他章節之規定辦理。特殊場所分為下列八種:一、存在易燃性氣體、易燃性或可燃性液體揮發氣之危險場所，包括第一類或以0區、1區、2區分類之場所；場所區域劃分應由具有製程、設備知識、安全、電氣及其他工程背景人員參與劃分，其劃分結果應作成書圖或文件，並提供給經授權從事該場所設計、裝設、檢查、維修或操作電氣設備之相關人員或機構使用，裝置規則第293條、第294條、第294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⑵原告固主張李東陽明知系爭房屋因存有易燃性氣體、易燃性或可燃性液體揮發氣，屬於裝置規則第294條第1項第1款規範之特殊場所，馥鋒公司未依裝置規則第294條之1規定，於設置倉庫電線及各項電器設備時，委請專業人員參與設計劃分，李東陽卻未盡出租人及房屋所有權人之監督管理義務，未予阻止或要求馥鋒公司改善，顯有違反其注意義務而應負過失之責等語。然查，系爭火災發生時系爭房屋內存放之溶劑、漆料、硬化劑及洗磨水等液體已非管理辦法所規範之第四類易燃或可燃液體之公共危險物品（見本院卷五第10頁），已如前述，復以封蓋儲存而非工作揮發，性質上無以認定系爭房屋屬於易燃性氣體、易燃性或可燃性液體揮發氣存在之危險場所。是以系爭房屋亦非設置規則第293條所明定之特殊場所，難認李東陽有應依設置規則第294條、第294條之1規定委請專業人員參與設計劃分電線及各項電器設備之義務而李東陽明知卻未盡監督管理義務之情形。
　　⑶次按輸配電業或自設線路直接供電之再生能源發電業對用戶用電設備，應依規定進行檢驗，經檢驗合格時，方得接電。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對用戶已裝置之用電設備，應定期檢驗，並記載其結果，如不合規定，應通知用戶限期改善；用戶拒絕接受檢驗或在指定期間未改善者，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得停止供電。第1項用戶用電設備之範圍、項目、要件、配置及其他安全事項之規則，及前項檢驗之範圍、基準、週期及程序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電業法32條第第1項、第5項定有明文。參以上開電業法第32條立法理由為：「㈠參酌各國對用戶用電設備檢驗之機制，均採由電業或電業委託之單位辦理，爰維持原制度，由電業辦理用戶用電設備檢驗業務，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並可委託相關業者或單位辦理。㈡參酌各國立法例中並未明定用戶用電設備檢驗時間，且用戶用電性質不一，建築結構不同，用電設備之檢驗期限因此也不相同，尤其公共場所最需加強檢驗。為促使檢驗工作能配合實際需要機動實施，爰將每三年至少檢驗一次修正為定期檢驗，使其適用較具彈性。㈢考量用電安全，對於拒絕接受檢驗或檢驗結果不合規定者，規定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得對其停止供電，爰增訂本項後段規定」。
　　  本件原告固主張李東陽明知被告馥鋒公司未依電業法第32條規定通知臺灣電力公司到場檢查用電配線設備，而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等語。惟查，自上開條文及立法理由可見，係課予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對於用戶用電設備之檢驗義務，而非課以電力用戶通知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檢驗用電設備之義務，自難認李東陽有違反電業法第32條之情事。　　
　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部分　　
　　⑴按住戶於公寓大廈內依法經營餐飲、瓦斯、電焊或其他危險營業或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保險金額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其因此增加其他住戶投保火災保險之保險費者，並應就其差額負補償責任。其投保、補償辦法及保險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定有明文。次按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所稱其他危險營業或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之範圍如附表，公寓大廈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及火災保險費差額補償辦法第2條亦有明文。
　　⑵原告復主張李東陽明知馥鋒公司將系爭房屋堆放易燃性物品，卻未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而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等語。惟查，依公寓大廈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及火災保險費差額補償辦法第2條所定其他危險營業或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範圍之附表，所示第六類序係指「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之場所」，而本件系爭房屋作為倉庫之用所存放之漆料、稀釋劑等物，業經上開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覆無法認定為管理辦法所列之公共危險物品，業如前述。是以系爭房屋非供儲存公共危險物品之場所，尚無應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事由，難認有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之情事。
　㈢原告以系爭房屋「冷氣室內機」、「未經許可擅自進行二次施工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為由，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⒈冷氣室內機部分
　①按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9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工作物，係指由人工作成之設施，建築物係其例示。而建築物內部之設備如天花板、樓梯、水電配置管線設備等，屬建築物之成分者，固為建築物之一部，應包括在內。但機器或設備未安裝於土地而易於移動者，即非土地上之工作物（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1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民法第811條固定有明文。動產附合於不動產後，須已成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始有附合之問題。所謂重要成分，係指兩物結合後，非經毀損或變更其物之性質，不能分離者而言，且此種結合，並以非暫時性為必要。倘不經毀損即輕易可與系爭房屋分離，而不失其獨立性，又於其經濟價值及使用效能不生影響者，自無因附合而成為系爭房屋之重要成分可言（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722號判決要旨參照）。
　②原告固主張系爭火災起火原因依系爭鑑定書認定係因系爭房屋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之電氣因素造成，又該冷氣室內機已固定設置不易移動而成為建築物之一部，屬土地上之工作物，故應由該工作物所有人即李東陽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查，引起系爭火災事故之冷氣室內機，雖係以固定架予以固定設置在漆房內，有系爭鑑定書所附火災事故現場照片編號100、101、102（見本院卷一第348至349頁）附卷可參，並未安裝於土地為相當程度結合而不易移動，且該安裝架只需將其固定之螺絲卸除後，冷氣室內機即得以搬動而與系爭房屋分離，不失其獨立性、經濟價值及使用效能，亦不致造成物之損壞，自無附合成為系爭房屋重要成分可言，依上說明，該冷氣室內機應為獨立之動產，尚非民法第191條第1項所稱之建築物成分或工作物。基此，原告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⒉未經許可擅自進行二次施工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部分
　①次按民法第191條工作物所有人責任之規定，係針對工作「物」之瑕疵致他人權利受損害所為特殊型態侵權行為之規定，苟非工作物設置之初即已欠缺應有之品質或安全設備，或設置以後之保管方法有欠缺致其物發生瑕疵所生之損害，即無該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54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原告復主張李東陽未依法申請建築物變更許可，擅自進行二次施工，將系爭房屋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破壞建物防火結構，致系爭火災火勢向上嚴重延燒，應依民法第191條負賠償責任等語。惟查，系爭火災事故之起火原因為漆房冷氣室內機電氣因素所引起，而該冷氣室內機非建築物之成分，已如前述；且此冷氣室內機之存在，尚非系爭房屋於建造之初所存有瑕疵，亦非系爭房屋設置以後之保管方法有欠缺所發生之瑕疵，即不構成系爭房屋設置之初已欠缺應有之品質或安全設備，或設置後因保管方法有欠缺之情事。另就系爭房屋陽台外推是否因而造成系爭火災火勢加劇而向上延燒乙事，依被告聲請函詢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經函覆表示：「㈠本案火勢經由陽台窗戶或開口向上層延燒與否，涉及室內可燃物量、窗面積、窗高度、突出屋簷及側壁高度等因素，爰無法確定492之19號4樓之1陽台沒有外推火勢是否會向上延燒。㈡另492之19號4樓之1陽台外推並存放可燃物，將導致窗外突出屋簷減少，增加向上層延燒之可能性」等語（見本院卷五第91頁），可知系爭火災火勢向上延燒尚涉及室內可燃物量、窗面積、窗高度、突出屋簷及側壁高度等諸多因素結合所致。參以所謂防火構造：具有本編第三章第三節所定防火性能與時效之構造；下表之建築物應為防火構造：
		　建築物使用類組

		


		


		            應為防火構造者

		


		




		類別

		    組  別

		


		樓    層

		總樓地板面積

		樓層及樓地板面積之和



		Ａ類

		公共集會類

		全  部

		全    部

		    －

		      －



		Ｂ類

		商業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三○○○平方公尺以上

		二層部分之面積在五○○平方公尺以上。



		Ｃ類

		工業、倉儲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一五○○平方公尺以上（工廠除外）

		變電所、飛機庫、汽車修理場、發電場、廢料堆置或處理場、廢棄物處理場及其他經地方主管建築機關認定之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在一五○平方公尺以上者。



		Ｄ類

		休閒、文教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二○○○平方公尺以上

		　　　－



		Ｅ類

		宗教、殯葬類

		全部

		


		


		




		Ｆ類

		衛生、福生、更生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

		二層面積在三○○平方公尺以上。醫院限於有病房者。



		Ｇ類

		辦公、服務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二○○○平方公尺以上

		　　　－



		Ｈ類

		住宿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

		二層面積在三○○平方公尺以上。



		Ｉ類

		危險物品類

		全部

		依危險品種及儲藏量，另行由內政部以命令規定之。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33款、第69條分別定有明文，經與系爭房屋第二類建物登記謄本所示用途「工業用」、總面積「282.63平方公尺」互核（卷二第133頁），堪認系爭房屋並非「應為防火構造之建築物」，是無從以認系爭房屋將陽台外推已構成破壞防火結構進而產生瑕疵。從而，原告所有房屋故因系爭火災之火勢延燒而受損，惟非因李東陽就系爭房屋之設置或管理所產生物之瑕疵所致，亦無民法第191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適用。
　㈣原告依民法第774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⒈按土地所有人經營事業或行使其所有權，應注意防免鄰地之損害，民法第774條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李東陽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卻容任承租人馥鋒公司堆置易燃物品，未作任何防火措施，顯然未盡所有人防免鄰地損害之注意義務，造成原告受有損害，已違反民法第774條等語。然查，民法第774條立法目的在於「按土地所有人經營工業及行使其他之權利，如有利用鄰地之情形，自不應專謀自己之利益，而致鄰地有所妨害。故應注意防免鄰地之損害，以昭允協」，是該條立法本旨非在強調防免損害之注意義務，而在注意公益與私益調和並判斷土地所有人行使所有權有無過當而不符合比例原則，行使權利不得對鄰地為過度干擾。僅要求土地所有人之注意義務範圍限於其經營事業時，須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避免對鄰地造成過度干擾，以防止鄰地房屋或他人生命財產遭受損害，並非涵蓋至任何與直接行使所有權行為無關之財產上之損害，均須由使用鄰地之人承擔。又系爭火災之起火原因研判係因系爭房屋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之電氣因素造成，並非李東陽經營事業或行使土地所有權過當所致，核與民法第774條之要件不符，是原告上開主張，自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77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於繼承李東陽遺產範圍內負連帶賠償責任，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不應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哲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毓茹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重訴字第206號
原      告  林俊成  
原      告  林秀穗  
            慶奉企業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林俊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國益律師
複  代理人  莊景智律師
被      告  白素月（李東陽之承受訴訟人）

            李依芮（李東陽之承受訴訟人）


            李宗衛（李東陽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蕭明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李東陽於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12年8月5日死亡，繼承人為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有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460至464頁），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並於同年10月25日向本院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四第456頁），經核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㈠原告林俊良部分：①馥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馥鋒公司）、潘振豐（馥鋒公司及潘振豐前經本院為一部判決）應連帶給付林俊良新臺幣（下同）534萬3,964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潘振豐、李東陽應連帶給付原告林俊良534萬3,964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③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㈡原告林俊成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原告林俊成465萬8,084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潘振豐、李東陽應連帶給付原告林俊成465萬8,084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③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㈢原告林秀穗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林秀穗1,058萬3,693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潘振豐、李東陽應連帶給付林秀穗1,058萬3,693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③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㈣原告慶奉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慶奉公司）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原告慶奉公司6,662萬8,122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潘振豐、李東陽應連帶給付原告林秀穗6,662萬8,122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③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一第8至10頁）。嗣原告於113年1月23日具狀追加請求賠償金額，而擴張訴之聲明如下述變更後聲明所示（本院卷四第491至494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於法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李東陽為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段000○00號4樓之1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以下同號房屋均以樓層稱之）之所有權人，馥鋒公司前向李東陽承租系爭房屋，作為公司堆放易燃性化學溶劑倉庫使用。馥鋒公司設置於系爭房屋之冷氣室內機於107年6月12日19時7分許，因電線走火造成火災，系爭房屋內存放有大量易燃物品，導致大火延燒波及同棟建物林俊良所有4樓之2房屋、林俊成所有4樓之3房屋及林秀穗所有6樓之1房屋（下稱系爭火災）。
　㈡李東陽身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依法有維護建築物構造及設備安全之義務，其明知系爭房屋內部電源線連接之電路、亦明知馥鋒公司於系爭房屋內設置24小時運轉高耗能之空調設備，且於室內堆放大量高度公共危險之易燃性有機化學溶劑，極有可能因用電量驟升使配電設備不堪負荷而生火災，卻怠於定期檢測電氣設備使用狀況及安全性、設置電路斷路器等足以防止電流過載之安全設備，亦未依法變更建築物使用類別、未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而有違反建築法第73條第2項、第77條、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規定項目檢討標準表、消防法第6條、第15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以下簡稱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01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款、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第8款、第23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目、第4目、第5目、電業法第32條、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法第16條第1項、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以下簡稱裝置規則)第293條第1項、第294條第1項第1款、第294條之1、第294條之2第2項第14款、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等規定，仍貿然出租予馥鋒公司，致冷氣室內機因電線走火發生系爭火災。且因李東陽未依法申請建築物變更許可，擅自進行二次施工，將系爭房屋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致系爭火災火勢向上嚴重延燒。原告因而無端遭波及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又李東陽業於112年8月5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被告三人，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77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負賠償責任等語。
　㈢原告因系爭火災所受損害如下：
　⒈林俊良部分：
　　⑴火害鑑定費用9萬8,100元
　　⑵建築物修繕費用419萬9,808元
　　⑶租金損失27萬元：每月1萬5,000元，自108年1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共計18個月。
　　⑷交易價值貶損122萬3,000元　
　　⑸社區管理費5萬7,528元：每月3,196元，自108年1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共計18個月。
　　⑹基上，林俊良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金額合計為584萬8,436元【計算式：9萬8,100元＋419萬9,808元＋27萬元＋122萬3,000元＋5萬7,528元＝584萬8,436元】。
　⒉林俊成部分：
　　⑴火害鑑定費用25萬5,300元
　　⑵建築物修繕費用291萬2,427元
　　⑶租金損失27萬元：每月1萬5,000元，自108年1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共計18個月。
　　⑷交易價值貶損135萬元　
　　⑸社區管理費6萬3,648元：每月3,536元，自108年1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共計18個月。
　　⑹基上，林俊成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金額合計為485萬1,375元【計算式：25萬5,300元＋291萬2,427元＋27萬元＋135萬元＋6萬3,648元＝485萬1,375元】。　
  ⒊林秀穗部分：
　　⑴建築物修繕費用1,147萬0,407元
　　⑵租金損失52萬8,000元：每月2萬2,000元，自107年7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共計24個月。　
　　⑶交易價值貶損269萬6,000元　
　　⑷社區管理費10萬4,448元：每月4,352元，自107年7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共計24個月。
　　⑸基上，林秀穗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金額合計為1,479萬8,855元【計算式：1,147萬0,407元＋52萬8,000元＋269萬6,000元＋10萬4,448元＝1,479萬8,855元】。
　⒋慶奉公司部分：
　  ⑴火害鑑定費用39萬元2,300元
　　⑵貨物損失9,005萬6,835元
　　⑶租用臨時倉庫費用18萬9,560元
　　⑷設備損失151萬7,630元
　　⑸營業損失186萬5,408元
　　⑹基上，慶奉公司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有損害金額合計為9,402萬1,733元【計算式：39萬元2,300元＋9,005萬6,835元＋18萬9,560元＋151萬7,630元＋186萬5,408元＝9,402萬1,733元】。
　㈣並聲明：⒈林俊良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林俊良584萬8,436元，及自107年10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林俊良1萬8,196元；③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被告潘振豐連帶給付林俊良584萬8,436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④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林俊良1萬8,196元；⑤前四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⒉林俊成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林俊成485萬1,375元，及自107年10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林俊成1萬8,536元；③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給付林俊成485萬1,375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④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林俊成1萬8,536元；⑤前四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⒊林秀穗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林秀穗1,479萬8,855元，及自107年10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林秀穗2萬6,352元；③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給付原告林秀穗1,479萬8,855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④被告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自109年7月起至本判決確定之日止，按月給付林秀穗2萬6,352元；⑤前四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⒋慶奉公司部分：①馥鋒公司、潘振豐應連帶給付慶奉公司9,402萬1,733元，及自107年10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②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東陽之遺產範圍內與潘振豐連帶給付慶奉公司9,402萬1,733元，及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③前二項聲明，如有任一人為給付，其他被告就已清償之範圍內免給付責任。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鑑定書）認定，系爭火災事故發生之起火原因係為電氣因素所致，起火處為系爭房屋漆房倉庫之冷氣室內機處，而李東陽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惟系爭房屋起初係以空屋無家具方式出租予馥鋒公司，該冷氣室內機及其電源設備均係馥鋒公司承租後自行裝設，並非系爭房屋原本既有之電氣設備，且設置於漆房倉庫之冷氣室內機電源線均得隨時插拔，觀念上並非屬建築物之成分，而不符所稱建築物設備，李東陽應無維護義務，自難以該冷氣室內機發生電氣因素火災，而歸咎於李東陽就系爭房屋之設置或保管有欠缺。再者，系爭房屋既已出租予馥鋒公司管理使用，李東陽對於系爭房屋即無事實上之管領力，系爭房屋之消防設施應由承租人負責維護，另系爭房屋陽台外推並非李東陽所擴建，且依系爭鑑定書就起火原因既認定為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之電氣因素造成，則系爭火災之發生即與陽台外推無因果關係。建築法部分，該條立法目的並非防範火災發生，縱未聲請變更建築物使用類別，亦與系爭火災之發生無關。消防法部分，因馥鋒公司堆放之物品並非公共危險物品，故無違反消防法規定。電業法部分，其規範對象應為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並非建築物所有權人，且原告亦無證明系爭火災確係因系爭房屋設置欠缺所致，自難認李東陽有違法之情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部分，投保義務人並非限於所有權人，承租人亦包含在內，且該條例並非保護他人之法律，有無投保亦與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並無因果關係。
　㈡又原告雖主張因系爭火災受有鑑定費用、建築物修繕費用、租金損失、交易價值貶損等損害，惟民法第184條關於侵權行為所保護之法益僅限於權利（固有利益），而不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原告所請求之損害均與權利無涉，而屬純粹經濟上損害或純粹財產上損失，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賠償，應屬無據。且原告所提系爭房屋修復費用之報價單未為主張必要性及折舊；實價登錄資料無從作為交易價值減損15%依據；火災保險公證結案報告書及進貨憑證並無統計實際損害數量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四第378至379頁）：
  ㈠馥鋒公司向李東陽承租系爭房屋並作為倉庫漆房使用，內有放置溶劑、塗料、硬化劑及洗磨水。
  ㈡於107年6月12日19時7分許，自系爭房屋漆房處發生系爭火災事故，並延燒至林俊良所有4樓之2號、林俊成所有4樓之3、林秀穗所有6樓之1號房屋及慶奉公司之貨物。
  ㈢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出具之系爭鑑定書認定，系爭火災事故發生之起火點在系爭房屋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且起火原因係電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較大。
  ㈣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將系爭火災事故證物送內政部消防署鑑定，經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報告認定：「熔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短路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
四、本件爭點：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主張李東陽違反建築法、消防法及電業法等規定，有無理由？
  ㈢原告以系爭房屋「冷氣室內機」、「未經許可擅自進行二次施工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為由，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㈣原告依民法第774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依此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之漆房因冷氣室內機電氣因素致生系爭火災，系爭火災發生之原因係可歸責於李東陽之行為所致，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舉證責任分配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
　⒉依系爭鑑定書關於起火原因研判記載略以：「起火處是在492之19號4樓之1（馥鋒公司）漆房冷氣室內機處。勘察現場，發現492之19號4樓之1（馥鋒公司）漆房冷氣室內機處有2塊冷氣室內機機板及冷氣銅管，2塊冷氣室內機機板及冷氣銅管均嚴重受火熱燒損。…北側外牆靠近漆房處有2台冷氣室外機。2台冷氣室外機即供漆房內2台冷氣室內機使用，中間連接有冷氣配管、電源配線、配電箱及電控箱，其均受火熱嚴重燒損。…漆房冷氣室內機處有1條電源線。檢視電源線燒損情形，發現電源線絕緣被覆燒失，銅導線外露，且有熔斷之情形。…門口處有2個配電箱，配電箱1內部無熔絲開關有跳脫之情形；配電箱2內部總電源為開啟狀態，無熔絲開關亦有跳脫之情形。…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之電源線熔痕，經內政部消防署鑑定:絞線熔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短路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綜合以上所述，研判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等語，有系爭鑑定書一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13至252頁），可見起火原因係為電氣因素所致，起火處為系爭房屋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並於該處發現斷裂電源線有熔痕巨觀與導線短路造成之通電痕，復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㈣），堪信為真實。
　⒊惟查，系爭房屋漆房冷氣室內機及電源設備是由馥鋒公司裝設，此經被告馥鋒公司於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自承（見本院卷二第41頁），並據馥鋒公司、潘振豐提出冷氣購買憑證、冷氣廠商保固卡及維修保養記錄等件可參（見本院108年度重訴字第29號，卷一第73至76頁），堪信系爭房屋漆房內之冷氣室內機及電源設備係由馥鋒公司所自行裝設，而非李東陽所有。參以李東陽並未與馥鋒公司約定承擔何特別之消防及電力設備及維持義務，亦有租賃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166至168頁），是以關於系爭房屋內之室內冷氣機自應由馥鋒公司負管理維護之義務。而原告復未就系爭火災發生原因確係出於用電疏失、李東陽何以對室內冷氣機負管理維護義務並有過失等節提出舉證，佐以證人即桃園市消防局火災現場勘察人員毛茗瑋於本院另案民事事件中(107年度重訴字第517號)具結證述：「電氣因素係泛指所有帶電、通電物品所產生火災之原因，一般可能是過負載、漏電及短路等原因，而造成這些原因有可能是產品使用不當、或者產品設計不良、或者材料有瑕疵、或是有蟲吃鼠咬等各種可能性。依現場研判起火處的位置，起火點是在冷氣機室內機處，是為在高點，那個位置除了冷氣室內機，天花板上也有一些配線經過，因為現場燒得很嚴重，所以沒有辦法研判是配線先燒起來還是冷氣機先燒起來。我們只有看到火災後的燃燒狀況，有無人為過失無法判斷，真實造成短路的原因我們也無法得知」等語（見本院109年度審易字第826號卷，第267至269頁），是亦無以排除室內冷氣機商品自體瑕疵之情況。故原告主張李東陽之繼承人即被告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於繼承李東陽遺產範圍內負連帶賠償責任，難認有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主張李東陽有違反建築法、消防法及電業法等規定，為無理由：
　⒈建築法部分　
　  ⑴按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九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但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變更，不在此限，建築法第73條第2項定有明文。
　  ⑵原告固主張李東陽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其明知馥鋒公司於系爭房屋內私設漆房儲存漆料、塗料及稀釋劑，卻將系爭房屋主要用途僅登記為「工業用」，未按規定變更為危險物品類，未申請變更使用執照而有過失，已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73條第2項等保護他人法律，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予以賠償等語。然查，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條第1項所定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之附表一（見本院卷二第125頁），所示I類「類別定義」及「組別定義」均指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場所。惟查，本件馥鋒公司於系爭房屋內所儲存之塗料、硬化劑、稀釋劑等物，業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回函稱：「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管理辦法』附表一所列六大類公共危險物品(見本院卷五第9至11頁），其判定標準須將物質採樣送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通過之測試實驗室(如: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製程安全與防災實驗室)，依『公共危險物品試驗方法及判定基準』進行判定。基此，貴院來函詢問本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載明之物質，因缺乏實驗室之測試報告，故本局無法認定是否為六大類公共危險物品，且無法得知其儲放量為何，因此無法判定是否無反消防法令」等語（見本院卷四第302至304頁），可知馥鋒公司於系爭房屋內所儲存之塗料、硬化劑、稀釋劑等物無法認定為管理辦法所列之公共危險物品，自非上開附表I類之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場所。是以系爭房屋非供儲存危險物品之建築物，尚無變更使用類別或變更使用執照之事由，並無違反建築法第73條第2項之情事。
　　⑶第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亦屬之，惟仍須以行為人有違反該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並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原告主張李東陽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卻未進行電器檢測、設置安全消防設備，並放任馥鋒公司違法囤放易燃溶劑，而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第10條「本法所稱建築物設備，為敷設於建築物之電力、電信、煤氣、給水、污水、排水、空氣調節、昇降、消防、消雷、防空避難、污物處理及保護民眾隱私權等設備」規定等語。查：
　  ①關於電器檢測部分，李東陽係以空屋方式出租予馥鋒公司，系爭房屋漆房內冷氣室內機及其電源設備係馥鋒公司自行裝設，已如前述，是依前開條文規定，應由使用人即馥鋒公司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且原告未就系爭火災發生原因確係出於用電超過負載乙情提出舉證，則用電檢測與系爭火災發生之因果關係尚乏明確，自難認有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②關於設置安全消防設備部分，原告固提出系爭房屋自106年1月1日起迄108年7月25日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紀錄，其中於107年11月22日進行檢驗發現有滅火器效能不足【設置標準第31條】、火災自動警報設備防護面積不足（設置標準第120或122條）、避難器具4F緩降機本體未見（設置標準第167條）等缺失（本院卷二第151至153頁）。惟參以設置標準第31條之立法目的，滅火效能值採步行距離方式核算，即以樓地板面積換算其滅火效能值，同時要符合每步行距離二十公尺設一具，乃係藉由法律規範督促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充實滅火器數量，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惟違反上開規定是否即成立民法第184條第2項損害賠償要件，仍須以違反設置標準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經查：證人廖小莉於消防局調查時證稱：「（發生火災時你在何處？如何得知火災？）發生火災時我在492之19號3樓辦公室，當時我先聽到火災警報鈴響，我就打電話給管理室，不久492之20號4樓現場員工跑到辦公室通知我樓上有狀況，我們大約4人一起跑去4樓察看，看見492之19號4樓有灰色濃煙，才知道發生火災。（得知火災後如何處置？當時情形？）得知火災後我們有拿滅火器準備搶救，但煙太大無法進倉庫裡面滅火，只好請同事洪安婕報案，等消防人員前來救援」等語（本院卷一第256至257頁），核與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出動觀察紀錄所載：「到達時火、煙由492-19號樓後側窗戶竄出，無特殊臭味及爆炸狀況，燃燒面積約430平方公尺...現場火勢猛烈，經鄰近單位支援搶救後，始控制熄滅」等節（本院卷一第253頁）相符，可知本件系爭火災火勢之擴大、漫延致原告所受財損，與滅火器設置數量是否充足、火災自動警報設備防護面積是否足夠，並無直接關聯，更與避難器具4F緩降機本體無關，難認違反設置標準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③再關於違法囤放易燃溶劑部分，原告未就馥鋒公司於系爭房屋內放置溶劑、漆料、硬化劑及洗磨水等物品係屬違背法令乙事提出舉證，更遑論李東陽有何放任被告馥鋒公司違法囤放易燃溶劑之情形。故原告主張李東陽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含設置標準之規定）、第10條等規定，即屬無據。
  ⒉消防法部分
　　⑴按本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應依其容器、裝載及搬運方法進行安全搬運；達管制量時，應在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以安全方法進行儲存或處理。前項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範圍及分類，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之設置標準、儲存、處理及搬運之安全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消防法第6條第1項前段、第15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⑵原告固以李東陽明知馥鋒公司將系爭房屋作為倉庫使用存放漆料、稀釋劑等物質，屬於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款規範之第四類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之公共危險物品範疇，而依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款第5目之規定，系爭房屋用以作為倉庫屬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閃火點未滿攝氏七十度之「顯著滅火困難場所」，故馥鋒公司應依危險物品管理辦法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確保儲存空間合於規範，及依設置標準第201條設置第一種滅火設備之室外消防栓設備、第二種滅火設備即設置標準第197條之自動撒水設備及防火牆門；並依管理辦法第23條規定應於牆壁、柱及地板均為防火構造建築物之第一層或第二層並不得設置窗戶，李東陽卻未盡出租人及房屋所有權人之監督管理義務，放任馥鋒公司不僅未經審查，儲存空間未符規範，未安裝自動撒水設備，顯有違反其注意義務而應負過失之責等語。
　　⑶然查，系爭房屋作為倉庫之用所存放之漆料、稀釋劑是否屬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款規範之第四類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之公共危險物品？兩造間本即存在爭執，而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覆表示無法認定為公共危險物品，已如前述。至原告雖提出現場照片以證馥鋒公司於系爭房屋存放溶劑之事實（見本院卷四第340至344頁），惟照片中所示之硬碟專用香蕉水係於系爭火災後所拍攝，而非事故當時之照片，亦據林俊良及訴訟代理人陳明在卷（本院卷五第17頁），其他溶劑名稱及存放重量尚乏明確，更無法回推系爭火災當時存放之溶劑及數量，難認係公共危險物品，自無管理辦法第23條「應於牆壁、柱及地板均為防火構造建築物之第一層或第二層並不得設置窗戶」之適用。故而，系爭房屋並非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款第5目所定「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閃火點未滿攝氏七十度」場所，參以原告所提出前開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紀錄（本院卷二第151至153頁），同未認定系爭房屋未設置第一種滅火設備即室外消防栓設備、第二種滅火設備即自動撒水設備及防火牆門屬於缺失，是以系爭房屋應無設置標準第201條、第197條規定之適用，故馥鋒公司未設置第一類、第二類滅火設備及防火牆門，尚無違反消防法（及設置標準）等規定，亦無李東陽違反其注意義務之情事。　　
　⒊電業法部分　　
　　⑴按有關特殊場所用電設備之裝置，應依本章規定。本章未規定者，應依其他章節之規定辦理。特殊場所分為下列八種:一、存在易燃性氣體、易燃性或可燃性液體揮發氣之危險場所，包括第一類或以0區、1區、2區分類之場所；場所區域劃分應由具有製程、設備知識、安全、電氣及其他工程背景人員參與劃分，其劃分結果應作成書圖或文件，並提供給經授權從事該場所設計、裝設、檢查、維修或操作電氣設備之相關人員或機構使用，裝置規則第293條、第294條、第294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⑵原告固主張李東陽明知系爭房屋因存有易燃性氣體、易燃性或可燃性液體揮發氣，屬於裝置規則第294條第1項第1款規範之特殊場所，馥鋒公司未依裝置規則第294條之1規定，於設置倉庫電線及各項電器設備時，委請專業人員參與設計劃分，李東陽卻未盡出租人及房屋所有權人之監督管理義務，未予阻止或要求馥鋒公司改善，顯有違反其注意義務而應負過失之責等語。然查，系爭火災發生時系爭房屋內存放之溶劑、漆料、硬化劑及洗磨水等液體已非管理辦法所規範之第四類易燃或可燃液體之公共危險物品（見本院卷五第10頁），已如前述，復以封蓋儲存而非工作揮發，性質上無以認定系爭房屋屬於易燃性氣體、易燃性或可燃性液體揮發氣存在之危險場所。是以系爭房屋亦非設置規則第293條所明定之特殊場所，難認李東陽有應依設置規則第294條、第294條之1規定委請專業人員參與設計劃分電線及各項電器設備之義務而李東陽明知卻未盡監督管理義務之情形。
　　⑶次按輸配電業或自設線路直接供電之再生能源發電業對用戶用電設備，應依規定進行檢驗，經檢驗合格時，方得接電。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對用戶已裝置之用電設備，應定期檢驗，並記載其結果，如不合規定，應通知用戶限期改善；用戶拒絕接受檢驗或在指定期間未改善者，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得停止供電。第1項用戶用電設備之範圍、項目、要件、配置及其他安全事項之規則，及前項檢驗之範圍、基準、週期及程序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電業法32條第第1項、第5項定有明文。參以上開電業法第32條立法理由為：「㈠參酌各國對用戶用電設備檢驗之機制，均採由電業或電業委託之單位辦理，爰維持原制度，由電業辦理用戶用電設備檢驗業務，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並可委託相關業者或單位辦理。㈡參酌各國立法例中並未明定用戶用電設備檢驗時間，且用戶用電性質不一，建築結構不同，用電設備之檢驗期限因此也不相同，尤其公共場所最需加強檢驗。為促使檢驗工作能配合實際需要機動實施，爰將每三年至少檢驗一次修正為定期檢驗，使其適用較具彈性。㈢考量用電安全，對於拒絕接受檢驗或檢驗結果不合規定者，規定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得對其停止供電，爰增訂本項後段規定」。
　　  本件原告固主張李東陽明知被告馥鋒公司未依電業法第32條規定通知臺灣電力公司到場檢查用電配線設備，而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等語。惟查，自上開條文及立法理由可見，係課予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對於用戶用電設備之檢驗義務，而非課以電力用戶通知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檢驗用電設備之義務，自難認李東陽有違反電業法第32條之情事。　　
　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部分　　
　　⑴按住戶於公寓大廈內依法經營餐飲、瓦斯、電焊或其他危險營業或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保險金額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其因此增加其他住戶投保火災保險之保險費者，並應就其差額負補償責任。其投保、補償辦法及保險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定有明文。次按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所稱其他危險營業或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之範圍如附表，公寓大廈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及火災保險費差額補償辦法第2條亦有明文。
　　⑵原告復主張李東陽明知馥鋒公司將系爭房屋堆放易燃性物品，卻未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而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等語。惟查，依公寓大廈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及火災保險費差額補償辦法第2條所定其他危險營業或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範圍之附表，所示第六類序係指「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之場所」，而本件系爭房屋作為倉庫之用所存放之漆料、稀釋劑等物，業經上開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函覆無法認定為管理辦法所列之公共危險物品，業如前述。是以系爭房屋非供儲存公共危險物品之場所，尚無應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事由，難認有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7條之情事。
　㈢原告以系爭房屋「冷氣室內機」、「未經許可擅自進行二次施工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為由，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⒈冷氣室內機部分
　①按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9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工作物，係指由人工作成之設施，建築物係其例示。而建築物內部之設備如天花板、樓梯、水電配置管線設備等，屬建築物之成分者，固為建築物之一部，應包括在內。但機器或設備未安裝於土地而易於移動者，即非土地上之工作物（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1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民法第811條固定有明文。動產附合於不動產後，須已成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始有附合之問題。所謂重要成分，係指兩物結合後，非經毀損或變更其物之性質，不能分離者而言，且此種結合，並以非暫時性為必要。倘不經毀損即輕易可與系爭房屋分離，而不失其獨立性，又於其經濟價值及使用效能不生影響者，自無因附合而成為系爭房屋之重要成分可言（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722號判決要旨參照）。
　②原告固主張系爭火災起火原因依系爭鑑定書認定係因系爭房屋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之電氣因素造成，又該冷氣室內機已固定設置不易移動而成為建築物之一部，屬土地上之工作物，故應由該工作物所有人即李東陽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查，引起系爭火災事故之冷氣室內機，雖係以固定架予以固定設置在漆房內，有系爭鑑定書所附火災事故現場照片編號100、101、102（見本院卷一第348至349頁）附卷可參，並未安裝於土地為相當程度結合而不易移動，且該安裝架只需將其固定之螺絲卸除後，冷氣室內機即得以搬動而與系爭房屋分離，不失其獨立性、經濟價值及使用效能，亦不致造成物之損壞，自無附合成為系爭房屋重要成分可言，依上說明，該冷氣室內機應為獨立之動產，尚非民法第191條第1項所稱之建築物成分或工作物。基此，原告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⒉未經許可擅自進行二次施工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部分
　①次按民法第191條工作物所有人責任之規定，係針對工作「物」之瑕疵致他人權利受損害所為特殊型態侵權行為之規定，苟非工作物設置之初即已欠缺應有之品質或安全設備，或設置以後之保管方法有欠缺致其物發生瑕疵所生之損害，即無該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54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原告復主張李東陽未依法申請建築物變更許可，擅自進行二次施工，將系爭房屋陽台外推擴建1.5公尺，破壞建物防火結構，致系爭火災火勢向上嚴重延燒，應依民法第191條負賠償責任等語。惟查，系爭火災事故之起火原因為漆房冷氣室內機電氣因素所引起，而該冷氣室內機非建築物之成分，已如前述；且此冷氣室內機之存在，尚非系爭房屋於建造之初所存有瑕疵，亦非系爭房屋設置以後之保管方法有欠缺所發生之瑕疵，即不構成系爭房屋設置之初已欠缺應有之品質或安全設備，或設置後因保管方法有欠缺之情事。另就系爭房屋陽台外推是否因而造成系爭火災火勢加劇而向上延燒乙事，依被告聲請函詢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經函覆表示：「㈠本案火勢經由陽台窗戶或開口向上層延燒與否，涉及室內可燃物量、窗面積、窗高度、突出屋簷及側壁高度等因素，爰無法確定492之19號4樓之1陽台沒有外推火勢是否會向上延燒。㈡另492之19號4樓之1陽台外推並存放可燃物，將導致窗外突出屋簷減少，增加向上層延燒之可能性」等語（見本院卷五第91頁），可知系爭火災火勢向上延燒尚涉及室內可燃物量、窗面積、窗高度、突出屋簷及側壁高度等諸多因素結合所致。參以所謂防火構造：具有本編第三章第三節所定防火性能與時效之構造；下表之建築物應為防火構造：
　建築物使用類組               應為防火構造者   類別     組  別  樓    層 總樓地板面積 樓層及樓地板面積之和 Ａ類 公共集會類 全  部 全    部     －       － Ｂ類 商業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三○○○平方公尺以上 二層部分之面積在五○○平方公尺以上。 Ｃ類 工業、倉儲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一五○○平方公尺以上（工廠除外） 變電所、飛機庫、汽車修理場、發電場、廢料堆置或處理場、廢棄物處理場及其他經地方主管建築機關認定之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在一五○平方公尺以上者。 Ｄ類 休閒、文教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二○○○平方公尺以上 　　　－ Ｅ類 宗教、殯葬類 全部    Ｆ類 衛生、福生、更生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 二層面積在三○○平方公尺以上。醫院限於有病房者。 Ｇ類 辦公、服務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二○○○平方公尺以上 　　　－ Ｈ類 住宿類 全部 三層以上之樓層 　　－ 二層面積在三○○平方公尺以上。 Ｉ類 危險物品類 全部 依危險品種及儲藏量，另行由內政部以命令規定之。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33款、第69條分別定有明文，經與系爭房屋第二類建物登記謄本所示用途「工業用」、總面積「282.63平方公尺」互核（卷二第133頁），堪認系爭房屋並非「應為防火構造之建築物」，是無從以認系爭房屋將陽台外推已構成破壞防火結構進而產生瑕疵。從而，原告所有房屋故因系爭火災之火勢延燒而受損，惟非因李東陽就系爭房屋之設置或管理所產生物之瑕疵所致，亦無民法第191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適用。
　㈣原告依民法第774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⒈按土地所有人經營事業或行使其所有權，應注意防免鄰地之損害，民法第774條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李東陽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卻容任承租人馥鋒公司堆置易燃物品，未作任何防火措施，顯然未盡所有人防免鄰地損害之注意義務，造成原告受有損害，已違反民法第774條等語。然查，民法第774條立法目的在於「按土地所有人經營工業及行使其他之權利，如有利用鄰地之情形，自不應專謀自己之利益，而致鄰地有所妨害。故應注意防免鄰地之損害，以昭允協」，是該條立法本旨非在強調防免損害之注意義務，而在注意公益與私益調和並判斷土地所有人行使所有權有無過當而不符合比例原則，行使權利不得對鄰地為過度干擾。僅要求土地所有人之注意義務範圍限於其經營事業時，須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避免對鄰地造成過度干擾，以防止鄰地房屋或他人生命財產遭受損害，並非涵蓋至任何與直接行使所有權行為無關之財產上之損害，均須由使用鄰地之人承擔。又系爭火災之起火原因研判係因系爭房屋漆房冷氣室內機處之電氣因素造成，並非李東陽經營事業或行使土地所有權過當所致，核與民法第774條之要件不符，是原告上開主張，自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77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白素月、李依芮、李宗衛於繼承李東陽遺產範圍內負連帶賠償責任，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不應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哲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毓茹


